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裕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周易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翁松崟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

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戊○○、丁○○係父子，兩人與辛○○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戊○○前因騎車經過辛○○住處時，突遭辛○○飼養

    之小狗吠叫，而與辛○○產生嫌隙，嗣戊○○徒步、丁○○

騎乘機車，於民國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

○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辛

○○撞見，辛○○即手持球棒向前與戊○○發生口角，並持

球棒朝丁○○揮打，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戊○

○、丁○○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推由戊○○與辛○

○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辛○○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復由丁○

○往前推擠辛○○之身體，辛○○往後退後即揮拳反擊，丁

○○遂與辛○○一起倒地後，丁○○旋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

辛○○，再由站立一旁之戊○○以腳踹及出拳毆打倒地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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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則持安全帽在旁把風，期間經跟隨辛○○前來

之姊壬○○及壬○○之孫丙○○在旁勸架未果，戊○○繼續

與辛○○徒手互毆，戊○○並趁其遭辛○○大力推擠倒地

時，以腳踹辛○○腹部，導致辛○○後退數步跌倒在地，因

而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辛

○○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下

稱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然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復因

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

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

分，因腹痛再度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

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之空氣與積液，懷疑有腸穿孔

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經該院緊急手術及治療

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

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

日11時45分死亡（惟辛○○之死亡結果與戊○○、丁○○共

同傷害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詳後述）。

二、案經辛○○之妻庚○○（已歿）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

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甚明。本判決下列使用之傳聞

    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於本

院審理過程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23

頁、本院卷二第10至11、165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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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具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第1 項之規定，認該等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

卷一第319頁、本院卷二第9、163、180頁），核與證人辛○

○（下稱被害人）於警詢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

卷二第99至102頁），並有被害人107年起個人就醫紀錄查

詢、旗津醫院110年6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0924號函、1

10年6月23日高醫港品字第1100301908號函、病人病況說明

與病歷、110年7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1116號函、晴美

旗后診所病歷表、高醫109年12月7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旗

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2月9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旗津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鼓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一般治安狀況摘要、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屍

體相驗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監視器錄影光碟與畫面翻拍照片及本院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

稽（見偵卷第167至172、175至182、185至193、195、199至

205、207至233頁，相卷第23、41至43、45至47、93至233、

245、255至300、313頁），足認被告戊○○之任意性自白與

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被告戊○○、丁○○對於下述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

321頁），且有前述相關證據可憑，是被告戊○○、丁○○

為父子，被告戊○○、丁○○與被害人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被告戊○○前因騎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突遭被害人

飼養之小狗吠叫，而與被害人產生嫌隙，嗣被告戊○○徒

步、被告丁○○騎乘機車，於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

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

餐，適逢被害人撞見，被害人即手持球棒向前與被告戊○○

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被告丁○○揮打，被告丁○○先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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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安全帽擋下後，復由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拉扯推

擠，使得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再由被告戊○○徒手與

被害人互毆，被告戊○○並以腳踹被害人腹部數下，造成被

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

被害人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旗津醫院就醫後返

家，嗣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

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

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前往旗津醫院就

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的

空氣及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

時15分轉院至高醫，經高醫實施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

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

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

死亡等情，堪以認定。

三、被告丁○○固否認有何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惟基於下述理

由，可認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傷害被害人一事，具有

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

  ㈠被告丁○○有推擠、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及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被告丁○○與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雙方互毆之經過，

    經本院當庭勘驗110年10月27日18時50分8秒至18時55分15秒

監視器錄影內容，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一第87至99、11

3至136頁）：

檔案時間 畫面時間 動作/對話內容

00：00 18:50:05 畫面左上方黃色網狀線處有一白色上

衣、黑色短褲男子為辛○○，畫面右

方有一身穿黑底白點上衣男子為戊○

○，朝畫面左上方即辛○○方向走去

00：09 18:50:15 由丁○○騎乘一台紅白色相間的機車

行駛至戊○○身邊，戊○○繼續朝辛

○○方向走去，一黑色上衣騎士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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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面右方出現，往辛○○方向

騎去

00：13 18:50:19 辛○○手上持有一支球棒，朝戊○○

方向走去，白色機車騎士壬○○下車

跟在辛○○後方

00：18 18:50:24 丁○○騎至辛○○與戊○○二人之間

停下，辛○○舉起手中的球棒，丁○

○坐於機車上與辛○○對話

00：22 18:50:28 辛○○又舉起球棒指向丁○○，丁○

○下車，壬○○拉住辛○○，丁○○

脫下安全帽與辛○○發生爭執，壬○

○上前勸阻辛○○

00：29 18:50:35 辛○○以雙手舉起手中的球棒作勢朝

丁○○揮擊，丁○○拿起安全帽欲阻

擋並向後退，辛○○未攻擊即放下手

中的球棒，戊○○上前與辛○○發生

爭執

00：32 18:50:39 畫面左上方出現一黑衣黑褲、黑褲上

有白線男子即壬○○的孫子丙○○

（下稱呂孫）、一白色上衣男子即呂

孫的朋友，呂孫跑上前拉住丁○○

00：40 18:50:46 戊○○往辛○○的方向走去，並與手

持球棒的辛○○發生激烈爭執，壬○

○於旁勸阻，戊○○有出手往辛○○

手持球棒的身體右半邊推擠及拉扯，

丁○○上前靠近辛○○與戊○○二

人，辛○○、戊○○、壬○○三人拉

扯後皆摔倒於地，丁○○、呂孫的朋

友彎腰察看

00：44 18:50:51 辛○○站起，此時身上已無持有球

棒，並再次上前與戊○○、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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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生拉扯，其中丁○○往前推辛○

○，辛○○後退後隨即往丁○○揮

拳，辛○○與丁○○一起倒地，呂孫

的朋友拉住未倒地之戊○○後被戊○

○推開，壬○○彎腰欲勸阻倒地之兩

人

01：03 18:51:10 畫面可見丁○○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辛

○○，站立之戊○○則在畫面左側對

在地上的辛○○有以腳踹之動作，壬

○○伸手推開戊○○

01：10 18:51:16 呂孫上前勸阻，壬○○欲拉開在地上

之丁○○，丁○○則仍與辛○○倒在

地上

01：14 18:51:20至

18:51:32

戊○○走至另一側，朝地上之辛○○

揮拳，後又走回壬○○旁推倒壬○

○，出拳毆打倒在地上之辛○○數

下，呂孫於旁阻擋未果

00：00 18:51:33 戊○○持續毆打辛○○，丁○○從地

上站起向後退開，呂孫上前拉住揮拳

之戊○○

00：12 18:51:40 丁○○走至機車附近撿起地上之安全

帽，欲再次往辛○○方向前去，原在

拉住辛○○之呂孫見狀上前制止丁○

○，丁○○仍持安全帽朝辛○○衝去

00：24 18:51:59 丁○○與呂孫往左移動離開畫面，畫

面可見戊○○自辛○○身後抓住辛○

○，壬○○則跪於地上欲制止

00：35 18:52:10 丁○○持安全帽進入畫面，壬○○站

起持續勸阻辛○○與戊○○二人，丁

○○則於辛○○、戊○○二人身邊走

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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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至

01：10

18:52:32至

18:52:46

辛○○、戊○○二人不斷有拉扯之動

作，丁○○持安全帽在兩人旁

00：01 18:52:50 辛○○將戊○○向後拉，壬○○摔倒

於地上，戊○○邊將辛○○向後扯，

邊有朝辛○○上半身出拳之動作

00：07 （拍攝者將

影片放大）

辛○○、戊○○兩人扭打倒地，呂孫

的朋友上前彎腰欲扶起倒地之壬○

○，呂孫阻擋丁○○

00：13 18:53:02 辛○○站起往左走，撿起地上棒狀物

品，戊○○見狀往辛○○方向走去，

兩人又開始拉扯

00：18 18:53:07 辛○○將戊○○大力推倒，倒地時戊

○○朝辛○○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辛

○○向後退數步

00：20 18:53:09 丁○○持安全帽朝辛○○衝去，之後

安全帽掉於地上

00：22 18:53:12 畫面左側辛○○已倒於地上（上半身

不在監視器拍攝角度範圍內），壬○

○於地上拉住丁○○

00：26 18:53:15 丁○○後退撿起掉落在地上之安全

帽，壬○○拉住丁○○，呂孫上前制

止丁○○

00：31 18:53:20 丁○○持安全帽往畫面左方走離畫

面，呂孫、呂孫的朋友扶起壬○○後

陸續往左側移動，此時辛○○仍倒於

地上

00：40 18:53:29 丁○○向後退出現於畫面，辛○○仍

倒於地上

00：43至

01：08

18:53:33至

18:53:58

辛○○爬起後蹲坐於地上，丁○○往

左移動離開畫面，壬○○、呂孫將辛

○○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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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本案係因被害人先持球棒向被告戊○○、丁○○

    尋釁，被告戊○○遂出手與被害人推擠與拉扯，導致被害人

    未能繼續持有球棒且摔倒在地，被害人站起後並上前與被告

    戊○○、丁○○發生拉扯，丁○○往前推被害人，被害人後

退後即往被告丁○○揮拳，被害人與被告丁○○一起倒地，

被告丁○○旋即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被告戊○○則

在旁以腳踹及持續揮拳倒地之被害人，被告丁○○起身後撿

拾掉落在機車附近之安全帽，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不斷拉

扯間、毆打間步行觀看，隨後被害人將被告戊○○大力推

倒，被告戊○○倒地時朝被害人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被害人

往後退數步倒地，被告丁○○仍持安全帽衝往被害人，惟被

告丁○○手持之安全帽掉落，並經被害人之姊壬○○、被害

人之外甥丙○○勸阻後，被告丁○○未再攻擊被害人，是被

告丁○○除對於被害人陸續有「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

壓制」等事實接觸動作外，並有持安全帽在被害人與被告戊

○○互毆、拉扯之際來回巡視走動，此部分亦可視為把風及

在場助勢之行為，且上開行為貫穿整段犯罪期間，足見被告

丁○○「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持安全帽在旁

巡視來回走動」等動作，均屬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又從上開

勘驗結果，被告戊○○與被害人彼此推擠、拉扯與互毆時，

被告丁○○亦在旁與被害人推擠、壓制被害人，俾利被告戊

○○得以順利實施出拳毆打、以腳踹被害人腹部等傷害行

為，且於被告戊○○遭被害人推倒之際，被告丁○○尚會持

安全帽欲準備攻擊被害人，隨後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互毆

期間，尚持安全帽在旁把風、助勢，可見被告丁○○與被告

00：00 18:53:59 呂孫、丁○○站於畫面左側

00：45至

01：08

18:54:45至

18:55:09

壬○○、白色上衣男子（無法辨識何

人）出現，雙方似仍在爭執，路過騎

士停下觀看

00：00至

結束

18:55:11至

18:55:15

員警騎機車抵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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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就共同傷害被害人乙節，具有行為之分擔。

  ㈡被告丁○○與戊○○有犯意之聯絡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

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

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

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

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

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並

於實施犯罪之際，擔任在外把風，顯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

參與犯罪，即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臺上字第1886

號判決、92年度臺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據被告丁○○供稱：因被害人飼養的小狗會向路人及伊等吠

且有攻擊的行為發生，溝通過一次無效，被害人因此懷恨在

心，當天在路上正巧遇到伊與被告戊○○，就手持球棒向伊

與被告戊○○毆打，剛好被被告戊○○徒手接到，之後伊與

被告戊○○徒手抓住被害人防止被害人再次攻擊，直到被害

人停止動作後伊等才鬆手，並持續發生口角，隨後警方就來

了，伊左膝蓋擦傷、小腿扭傷、頸部有被被害人徒手抓傷之

痕跡等語（見偵卷第11頁），顯見被告丁○○知悉被害人持

球棒欲攻擊其與被告戊○○，惟被告丁○○卻不是主動報警

抑或勸說被告戊○○趕緊離開現場，避免衝突擴大，反而選

擇以與被告戊○○聯手壓制被害人之方式，來避免被害人繼

續攻擊，併參酌被告丁○○先對被害人實施「出手推擠」、

「利用上半身壓制」等動作，造成被害人之行動受阻後，被

告戊○○旋即對被害人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踢等傷害行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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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告戊○○與被害人持續互毆期間，被告丁○○仍持安全

帽在旁助勢、把風，營造出被害人勢單力薄、以寡敵眾之景

象，也迫使被害人所要防禦之對象不止被告戊○○，尚包括

被告丁○○在內，足見被告丁○○就被告戊○○傷害被害人

之犯行已有認識，仍出手推擠及壓制被害人，已接連造成傷

害被害人及在場助勢之效果，同時亦清楚明白在場權充人

數，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被害人脫逃之把風作用，

足認被告丁○○主觀上與被告戊○○間，有共同傷害被害人

之默示合致（即犯意之聯絡），被告丁○○自應與被告戊○

○共負傷害罪責。

四、被告丁○○、戊○○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相

當因果關係

    公訴意旨固以高醫110年3月1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0637號

函記載「被害人所受小腸穿孔之原因排除醫源性創傷之可

能，而無法排除非醫源性創傷之事實」等語，據以認定被告

丁○○與戊○○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因果關

係，惟：

  ㈠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

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

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

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

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

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

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

高醫函覆「病人手術前的電腦斷層檢查，無明顯腸阻塞及異

物，手術中小腸無急性腸系膜缺血的狀況，手術後組織之病

理報告：沒有腫瘤也沒有小腸憩室的組織，而醫源性創傷常

發生於內視鏡或腹腔鏡檢查後，且極少導致腸穿孔，非醫源

性創傷機制為無法排除之原因，是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

源性創傷導致是否有因果關係，實無法排除兩者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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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相卷第305至306頁），可知高醫並非直接認定被害

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機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

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認有送鑑定之必要，嗣經本院經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之同意，委託中華民國醫療爭議諮詢及鑑定

協會（下稱鑑定協會）進行爭點整理及鑑定，內容略以（見

本院卷一第219至223、257至263、273至296頁）：

　⒈被害人三次就醫之經過

　　被害人案發時為48歲，有高血壓及酒癮病史，依卷宗資料顯

示，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與被告戊○○、

丁○○發生約3至4分鐘肢體衝突，⑴被害人於同日19時41

分，前往旗津醫院診療，經急診李憲斌醫師評估，並安排腹

部電腦斷層及抽血檢驗，20時11分電腦斷層報告未見氣腹或

內出血情形，抽血報告無特殊異常，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

該次就診之診斷證明書載明病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

左手與左腳挫擦傷等傷害（下稱第一次就醫）；於109年10

月28日7時38分，因胸痛胸悶再次至旗津醫院診療，由楊禮

嘉醫師診治，給予止痛藥物後，被害人要求前往派出所作筆

錄，而於同日11時20分離院，該次之診斷書紀錄為頭部擦挫

傷、顏面擦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雙腳挫擦傷（下稱第二

次就醫）；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復因胸痛胸

悶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由楊禮嘉醫師診治，於抽血檢驗

及安排相關檢查後，同日20時29分之電腦斷層報告顯示氣腹

及腹水，於同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治療，並安排緊急手術

（下稱第三次就醫），依據手術紀錄單，高醫於10月29日00

時20分進行緊急手術，發現小腸穿孔併腹內腹水及出血2,00

0亳升，術後診斷碼為非創傷性小腸破裂，病理切片顯示廣

泛性發炎反應、血管充血、明顯出血，與腸道破裂吻合，經

高醫住院治療後，被害人仍於109 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

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自動出院，

並於同日11時45分死亡。　

　⒉爭點整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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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前經高雄地檢署雄檢榮冬109相1185字第1100003971號

函函詢高醫，回覆該病人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無急

性腸系膜缺血、術後病理報告亦無腫瘤及小腸憩室的組織、

亦非「醫源性創傷」，針對是否為「非醫源性創傷」，該函

回覆為「無法排除之可能原因」，亦無法完全排除小腸穿孔

及「非醫源性創傷」有因果關條及關聯性，惟醫學是機率的

科學，有其不確定性存在，考量人體的複雜度及醫學的極

限，目前醫學研究大多僅能證明兩件事情有相關性(抽煙的

人有較多罹患肺癌)，但鮮少能確認其因果關係(罹患肺癌的

結果是抽煙所導致)，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

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

但無法就該回覆意見放大回推，而「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

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是本案爭點即

係被害人之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所致，抑或係自身疾病所

致？又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受傷，109年10月

28日20時29分電腦斷層己與受傷時間間隔25小時，109年10

月29日00時20分手術時間己間隔超過28小時，周邊組織己然

因腸穿孔合併發炎、出血反應，及腸道浸泡於大量腹水/出

血中等因素，而呈現嚴重受損狀態，難以判斷是否為外傷或

外力所致，且死亡時間超過30天，更無法由相驗得知是否為

外力所導致，手術醫師及法醫相驗皆難以認定其因果關係。

因此，既無法由手術情況及相驗確認死因之狀況下，鑑定協

會建議應函詢第一次就醫即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9時41

分診治之李憲斌醫師、以及第二次就醫即109年10月28日7時

38分診治之楊禮嘉醫師相關診斷經過，以鑑別當時腹部損傷

情形，並重新審視電腦斷層，以釐清其責任歸屬，並經檢察

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函詢上開兩位醫師，俟其等函覆

後檢送本案相關券證委由鑑定協會予以鑑定。

　⒊鑑定結果

　⑴依據相關文獻，引起小腸穿孔可能原因眾多。可分為「外傷

性」及「非外傷性」，「外傷性」包括腹部鈍傷、車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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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吞食、醫源性創傷(內視鏡、手術等)，「非外傷性」包括

免疫或發炎性腸疾病、感染性疾患(病毒、細菌、寄生蟲、

原蟲等)、藥物、憩室或先天性疾病、腫瘤性疾患等。高醫

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

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逕予「認定」被害人

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亦無

法排除「非外傷性」之可能。

　⑵依醫學證據而言，被害人之小腸穿孔如為外傷所導致，大抵

由醫師診視之理學檢查或初始之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電

腦斷層可見端倪，例如腹部有明顯挫傷、瘀青等外傷，或於

電腦斷層有腸系膜血腫等情形，可由此間接證據推論其受傷

力度，進而判斷是否在一般情形下，有此類似傷害時，通常

會引起後續腸穿孔之可能。被害人與被告戊○○、丁○○發

生衝突後之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立即至旗津醫院接受

診治（即第一次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

701637函復意見，診治醫師李醫師認為依該腹部鈍傷病人之

理學理查，不能排除腸穿孔之可能性，因此安排腹部電腦斷

層檢查，但於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之電腦斷層報告未顯

示明顯內出血或因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亦未明

顯見到小腸挫傷或腸系膜血腫等證據，小腸挫傷之證據雖無

法從未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明確判斷，但李醫師依據當時被

害人的臨床表現、理學檢查、抽血報告及電腦斷層報告等種

種客觀證據，判斷毋須再執行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亦毋須

留院觀察，而醫囑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由該臨床醫療判

斷，可推論當時之客觀證據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

性；嗣被害人於10月28日7時38分第二次至旗津醫院就診，

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診治楊醫師理

學檢查僅有肚臍周圍疼痛，但無反彈性疼痛(腹膜發炎徵

兆)、亦無肚皮表面瘀青，故當下並未把腸穿孔列為首要考

量，並於函詢中表示腹部鈍傷導致小腸穿孔並不常見，要造

成腸穿孔通常是車禍等較大的撞擊力道，因此楊醫師依據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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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醫囑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1時20

分離院，而不須留院觀察，亦可推論被害人當時之腹部挫傷

客觀上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被害人於109年1

0月28日13時22分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時，因被害人臨床

上腹痛持續惡化、出現腹部肌肉僵硬現象(腹膜發炎徵兆)、

超音波顯示腹腔內有不明積液等病情變化下，才再次安排電

腦斷層，並懷疑腸穿孔而轉院。

　⑶根據腹部鈍傷，橫跨15年、39家醫院的文獻研究，127,919

位病人中僅有77位病人（0.06%）出現小腸破裂，扣除未作

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5位病人後，在此72位病

人中（鑑定報告原記載77位病人，經本院比對鑑定報告所檢

附文獻，該文獻係應扣除其中5位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

現小腸破裂之病人後，以72位病人作為統計基礎，爰由本院

逕予更正），只有3位病人的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的（4.

2%），腹部受鈍傷引起小腸破裂、且初始電腦斷層正常的機

率為2.52/100,000（鑑定報告誤載為2.52/10,000，應予更

正）；輔以初期診治醫師臨床上之醫療判斷，顯然依受傷當

時之客觀條件，並無演變成小腸穿孔破裂之高度可能性及證

據，而被害人之小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或自身疾病所致，無

法從事後客觀審查上百分百確認，是此個案無法完全排除創

傷之可能性，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為自身疾病所引起，依臨床

實務經驗法則，綜合評估病患當時受傷機轉、受傷嚴重程

度、臨床表現、以及電腦斷層影像證據等客觀條件審查，被

害人後續發生小腸穿孔為非常罕見之情形，且仍有許多非外

傷原因無法排除，因此被害人之腹部挫傷和小腸穿孔間，無

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

　㈡本院審酌上開鑑定過程，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

先行委託鑑定協會作爭點鑑定，確認爭點及應調查之事項

後，再將本案相關卷證及函詢資料，併送鑑定協會鑑定，考

量鑑定協會鑑定成員包含醫法專家1名（醫學中心副教授級

主治醫師、亦為法學碩士）、非醫事委員2名（律師、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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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律係教授）、醫事委員2名（醫學中心外傷科主任、

區域教學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且檢附相關醫學文獻以佐

其鑑定內容；又鑑定內容關於事實之描述部分經核與本案相

關卷證所顯示資料相符，上開鑑定報告應屬可採，足堪採為

認定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

無相當因果關係之依據。準此，被告戊○○固有出拳毆打及

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被害人並用上半

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惟被害人並非均處於弱勢遭毆打之地

位，仍積極與被告戊○○、丁○○互毆，也造成被告戊○○

受有左手肘擦傷、丁○○受有左側膝部擦傷、左側踝部挫傷

等傷害，此有旗津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49

頁），再衡以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案發日所受傷害非屬

嚴重之擦挫傷，可見被告戊○○、丁○○出手之力道未達足

以壓制被害人之程度，併斟酌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

次就醫、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並未出現任何表彰小腸穿孔

之徵兆，並陸續經兩位診治醫師判斷未發生小腸穿孔之情

（包含第一次就醫使用電腦斷層），是被告戊○○、丁○○

共同傷害行為是否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實有

疑問。況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雖造成被害人受

有腹部鈍傷，然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僅有0.06％，

而該0.06％小腸破裂之人，其中僅有4.2％之人初始電腦斷

層是正常，換言之，腹部鈍傷引起小腸破裂，而電腦斷層初

始判斷正常之機率為0.00252％（即每10萬人有2.52人發

生），足見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微乎其微，且公訴

人就本案亦未提供可供判斷腹部鈍傷通常會造成小腸破裂、

穿孔之相關臨床統計數據，抑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於109

年10月27日當日即發生小腸穿孔之證據，委難斷定被害人之

死亡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公訴意旨認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被告戊○○、丁○○均係

犯傷害致死罪，容有誤會。

　㈢公訴意旨雖稱被告戊○○、丁○○連續踹踢被害人，通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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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臟器因而破裂或內出血之結果，係可以預見及理解，自

不能僅因被害人第一次就醫，經電腦斷層掃瞄未發現小腸破

裂或出血等徵兆，即認定被告戊○○、丁○○之踹踢行為與

被害人小腸破裂無因果關係，蓋鑑定單位可能會擔心若認定

旗津醫院於被告第一次就醫時，使用電腦斷層掃瞄卻未發現

腸內出血之情況，後續可能會面臨醫療過失之訴訟，因此鑑

定單位才會記載無法做因果認定等詞，尤其本件被害人沒有

腸胃病史，第一、二次就醫都是因為腹部不適，而腹部不適

又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相連，因此兩者間必定

有因果關係，僅被害人小腸破裂係身體內部的機轉與變化，

無法從肉眼判斷，但不能將此不利益歸責於被害人，且被告

戊○○、丁○○對踹踢被害人會造成內部臟器破裂之結果是

可以預見，故被告戊○○、丁○○應負傷害致死之責等語。

惟：

　⒈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倘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

孔之直接原因，則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或10

月28日第二次就醫，身體內部即會產生小腸穿孔之徵兆，此

從第一次就醫實施電腦斷層未發現明顯內出血或腸穿孔導致

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第二次就醫透過理學檢查未有反彈性

疼痛均可知悉，此有旗津醫院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

10701637號函存卷可詳（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63頁），可知

因果關係之呈現仍能透過醫學檢查或醫生觀察被害人身體之

變化或身體所出現之徵兆來作判斷，公訴意旨所稱本案因果

關係之判斷依據為身體內部之機轉與變化，然身體內部之變

化顯然無法用肉眼直接判讀，而此不利益不應歸屬於被害

人，故應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等語，並不可採。

　⒉公訴意旨尚謂鑑定單位為避免指出被害人於第一次就醫時，

係因醫生未詳細檢查，導致未察覺被害人業已小腸穿孔，將

會造成第一次診治之醫生面臨醫療疏失之訴訟，以致在鑑定

結論記載「至該案件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需依條件論和

相當性先後判斷是否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之因果關係要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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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屬法院適用刑法的問題，無法由鑑定單位協助，留待鈞

院判斷」，正好說明鑑定單位顧慮上情，所以不鑑定有無相

當因果關係，法院應當自行認定有無因果關係等語，然鑑定

單位既已記載「被害人之腹部挫傷與小腸破裂間，無法確定

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足見事實上既無法認定被害人腹部

挫傷與小腸穿孔間有因果關係，法律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

又係根據事實而來，則從法律上更無法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不言可喻，公訴意旨上開所稱，難認可採。

五、被告丁○○、戊○○之辯解及相關證人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丁○○辯稱部分

　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固稱無任何出手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雖然有與被害人拉扯或壓制被害人，皆因被害人先拿球棒攻

擊被告戊○○、丁○○，期間仍不斷與被告戊○○有扭打之

情，被害人不法侵害之狀態一直持續，以致被告丁○○才會

拉扯或壓制被害人，況被告丁○○倘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

理應會持安全帽攻擊被害人才是，是被告丁○○拉扯或壓制

被害人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並無傷害被害人之故意等語，

然被告丁○○除了推擠被害人、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行為

外，尚有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或把風等行為，業經本院勘驗如

上，是被告丁○○前述行為，均屬與被告戊○○共同分擔之

傷害行為無誤。

　⒉又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

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

防衛權，而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

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

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

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

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

度臺上字第56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雙方肢體衝突之

初，雖係被害人先持球棒欲攻擊被告丁○○，然遭被告丁○

○以安全帽擋下後，被害人復與經被告戊○○互相推擠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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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均倒地，此時被害人再度站起時已無持有球棒，並上前與

被告戊○○、丁○○拉扯，詎料被告丁○○竟先選擇推被害

人，接著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再於被害人與被告戊○

○互毆時持安全帽在旁來回走動巡視，足見被告戊○○、丁

○○與被害人間，均對彼此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難認係單方

（及被害人）不法侵害行為，參照上開說明，被告丁○○及

其辯護人主張被告丁○○所實施上開行為，僅屬正當防衛，

不具傷害故意等語，尚屬無據。

　⒊況被害人原先以球棒攻擊被告丁○○，經被告丁○○以安全

帽阻擋後，該不法侵害之行為即已過去，倘被告丁○○為避

免遭受進一步攻擊，依當時案發地點係在戶外路邊之客觀情

境，被告丁○○應僅須偕同被告戊○○採取閃避他處之被動

防禦方式即足防衛，實無必要再為後續之推擠與壓制，或重

新撿拾掉落地上之安全帽，在被害人與戊○○互毆時在旁迴

護被告戊○○，並進行把風、助勢等行為，故被告丁○○上

開之舉，應非出於防衛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基

於傷害被害人之犯意，且此舉客觀上亦非對被害人現在不法

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適用之餘地甚明，

故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顯屬無據，礙難採認。

　㈡被告戊○○辯稱部分

　　被告戊○○及其辯護人雖稱本案係被害人先行持球棒攻擊被

告丁○○，被告戊○○才被迫採取防衛行為，雖構成傷害

罪，但屬於防衛過當，請依法減刑等語，然本案起因固係被

害人尋釁而起，惟被害人以球棒攻擊被告丁○○未果，且經

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推擠拉扯，導致雙方均倒地、被害

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後，被告戊○○仍利用被告丁○○以上

半身壓制被害人之際，持續以腳踹及徒手毆打倒地之被害

人，前已述及，實難認被告戊○○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犯意而

為必要之防衛行為，遑論被告戊○○有何防衛過當之情，被

告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陳，亦屬無稽，礙難憑採。

　㈢證人壬○○、丙○○證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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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訴人固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之姊壬○○、證人即被害人

外甥丙○○到庭作證，然考量證人壬○○、丙○○均與被害

人為親屬關係，且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從頭到

尾都有看到，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看到被害人先拿棍子要

毆打對方，而是被告父子騎機車過來，被害人站在他們的機

車前面，被害人問對方說「你那天去我們家嗆什麼？」，對

方就說「不然你現在是要怎麼樣？」，之後被告父子從機車

上下來，被告丁○○就掐住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倒在地

上，被告丁○○就在那邊喊說「呼伊死、呼伊死（台

語）」，被告戊○○就一直踢、一直踢，被害人再也沒有機

會爬起來了，而且被害人在本案發生前至少半年內身體狀況

都很好，也沒有住院過，另外被告丁○○除了將被害人壓在

地上外，還用安全帽毆打被害人，過程中被害人都遭被告丁

○○壓住，完全爬不來，當時被告戊○○、丁○○兩人剛好

從餐廳出來有喝酒，反而是被害人沒有喝酒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3至26頁）；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丁○

○就壓制著被害人，用雙手把被害人的頸部扣著，被害人呈

現半躺的狀態，被告丁○○在被害人後面扣著被害人，所以

被害人沒辦法動，也沒有力氣掙扎，然後被告戊○○有一直

講要致被害人於死的話，之後就一直踹被害人，伊記得安全

帽好像也變成凶器，被拿去毆擊被害人的頭部，而被告丁○

○將被害人壓制後，被害人就一直在同一位置，沒有中途站

起來走到別的地方，被害人只能承受對方傷害，沒有反抗動

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至39頁），皆核與本院勘驗之結果

（如被害人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壓制，尚有站起來與被告戊○

○互毆、被告丁○○並未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被害人就

醫資料查詢（顯示被害人於109年7月18日在高雄長庚醫院住

院，見偵卷第167至172頁）、被害人案發時酒測值高達1.13

1%（即226.2mg/dl，見相卷第99頁）等節均不符，甚至證人

壬○○、丙○○就說出欲致被害人於死之人究竟係被告戊○

○或被告丁○○乙節，所為之證述亦彼此相左，故難以證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壬○○、丙○○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瑕疵證述，作為認定被

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罪之積極證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戊○○、丁○○均係涉犯傷害

致死罪，惟公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戊○○、丁○○之傷害

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穿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

論以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之罪責，然依卷內證

據及被告戊○○之自白，應可認定被告戊○○、丁○○涉犯

傷害罪責已明。至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固為上

開辯稱，均屬避重就輕之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戊○○、丁○○共同傷害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七、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核被告戊○○、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

　⒉被告戊○○、丁○○雖各有毆打、踹踢與推擠、壓制被害

人，及在旁助勢、把風等行為，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

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嗣被害人尚發生小腸

穿孔而死亡，然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

人之死亡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已述及，公訴意旨

認被告戊○○、丁○○均涉犯傷害致死罪，容有未恰，惟因

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諭知被告尚可能涉犯刑法第27

7條第1項傷害罪（見本院卷二第8、162頁），經檢察官、被

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訴訟

上攻擊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⒊被告戊○○、丁○○就上開傷害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

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戊○○、丁○○均為智慮成熟的成年人，本應尋

求理性合法之手段解決糾紛，本案雖係被害人因不滿被告戊

○○抱怨騎車經過被害人家時，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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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遂持球棒前往尋釁，並非被告戊○○、丁○○一開始即

預謀攻擊被害人，惟被告戊○○、丁○○於見到被害人手持

球棒攻擊未果後，即能以離開現場之方式，避免被害人後續

之攻擊，被告戊○○、丁○○卻未離開，反而採取與被害人

正面對決即「互毆」之方式因應，造成被害人受有受有顏面

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告戊○○、

丁○○上開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

終能坦承犯行，且被告戊○○、丁○○皆未有經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之前科，此有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堪認被告戊○

○、丁○○犯後態度、素行尚可；併考量被告戊○○自陳目

前擔任環保局臨時工、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至3萬元、現

與被告丁○○、媳婦及孫子同住、身體狀況不佳、患有重度

憂鬱症伴焦慮、糖尿病伴慢性腎功能異常、高血壓併高脂血

症，有被告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1

3頁）；被告丁○○自陳目前從事安裝冷氣相關之工作、月

收入約2萬初、現與被告戊○○、媳婦及未成年小孩同住、

身體健康無重大疾病，且被告戊○○、丁○○經濟狀況均不

佳，皆以中低收入戶之資格申請法律扶助，有中低收入戶證

明書可憑（見偵卷第47頁），迄今仍無法與被害人其他親屬

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併斟酌被告戊○○、丁○○於

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之分擔（被告戊○○徒

手毆打與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利用

上半身壓制與持安全帽在場助勢、把風等）、被害人所受上

開傷勢，暨被害人家屬己○○到庭陳稱：被害人已經過世，

被害人之配偶庚○○本身身體不好，在化療期間碰到被害人

離去之情事，憂傷到不願積極接受治療，最後也離開，伊也

知道被害人自己的行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也很氣被害人在他

太太已經生病之情況下還如此衝動，希望法院可以公平處理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戊○○、

丁○○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

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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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淑慧、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聖源

　　　　　　　　　                  法  官  侯弘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冠宏

附錄本案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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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裕祥




            周易誠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翁松崟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戊○○、丁○○係父子，兩人與辛○○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戊○○前因騎車經過辛○○住處時，突遭辛○○飼養
    之小狗吠叫，而與辛○○產生嫌隙，嗣戊○○徒步、丁○○騎乘機車，於民國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辛○○撞見，辛○○即手持球棒向前與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丁○○揮打，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戊○○、丁○○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推由戊○○與辛○○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辛○○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復由丁○○往前推擠辛○○之身體，辛○○往後退後即揮拳反擊，丁○○遂與辛○○一起倒地後，丁○○旋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辛○○，再由站立一旁之戊○○以腳踹及出拳毆打倒地之辛○○，丁○○則持安全帽在旁把風，期間經跟隨辛○○前來之姊壬○○及壬○○之孫丙○○在旁勸架未果，戊○○繼續與辛○○徒手互毆，戊○○並趁其遭辛○○大力推擠倒地時，以腳踹辛○○腹部，導致辛○○後退數步跌倒在地，因而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辛○○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下稱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然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復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再度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之空氣與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經該院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惟辛○○之死亡結果與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詳後述）。
二、案經辛○○之妻庚○○（已歿）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甚明。本判決下列使用之傳聞
    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23頁、本院卷二第10至11、165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之規定，認該等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一第319頁、本院卷二第9、163、180頁），核與證人辛○○（下稱被害人）於警詢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2頁），並有被害人107年起個人就醫紀錄查詢、旗津醫院110年6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0924號函、110年6月23日高醫港品字第1100301908號函、病人病況說明與病歷、110年7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1116號函、晴美旗后診所病歷表、高醫109年12月7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2月9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津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一般治安狀況摘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屍體相驗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監視器錄影光碟與畫面翻拍照片及本院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67至172、175至182、185至193、195、199至205、207至233頁，相卷第23、41至43、45至47、93至233、245、255至300、313頁），足認被告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被告戊○○、丁○○對於下述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且有前述相關證據可憑，是被告戊○○、丁○○為父子，被告戊○○、丁○○與被害人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居民，被告戊○○前因騎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突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而與被害人產生嫌隙，嗣被告戊○○徒步、被告丁○○騎乘機車，於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被害人撞見，被害人即手持球棒向前與被告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被告丁○○揮打，被告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復由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再由被告戊○○徒手與被害人互毆，被告戊○○並以腳踹被害人腹部數下，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害人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嗣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的空氣及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經高醫實施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等情，堪以認定。
三、被告丁○○固否認有何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惟基於下述理由，可認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傷害被害人一事，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
  ㈠被告丁○○有推擠、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及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被告丁○○與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雙方互毆之經過，
    經本院當庭勘驗110年10月27日18時50分8秒至18時55分15秒監視器錄影內容，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一第87至99、113至136頁）：
		檔案時間

		畫面時間

		動作/對話內容



		00：00

		18:50:05

		畫面左上方黃色網狀線處有一白色上衣、黑色短褲男子為辛○○，畫面右方有一身穿黑底白點上衣男子為戊○○，朝畫面左上方即辛○○方向走去



		00：09

		18:50:15

		由丁○○騎乘一台紅白色相間的機車行駛至戊○○身邊，戊○○繼續朝辛○○方向走去，一黑色上衣騎士即丁○○自畫面右方出現，往辛○○方向騎去



		00：13

		18:50:19

		辛○○手上持有一支球棒，朝戊○○方向走去，白色機車騎士壬○○下車跟在辛○○後方



		00：18

		18:50:24

		丁○○騎至辛○○與戊○○二人之間停下，辛○○舉起手中的球棒，丁○○坐於機車上與辛○○對話



		00：22

		18:50:28

		辛○○又舉起球棒指向丁○○，丁○○下車，壬○○拉住辛○○，丁○○脫下安全帽與辛○○發生爭執，壬○○上前勸阻辛○○



		00：29

		18:50:35

		辛○○以雙手舉起手中的球棒作勢朝丁○○揮擊，丁○○拿起安全帽欲阻擋並向後退，辛○○未攻擊即放下手中的球棒，戊○○上前與辛○○發生爭執



		00：32

		18:50:39

		畫面左上方出現一黑衣黑褲、黑褲上有白線男子即壬○○的孫子丙○○（下稱呂孫）、一白色上衣男子即呂孫的朋友，呂孫跑上前拉住丁○○



		00：40

		18:50:46

		戊○○往辛○○的方向走去，並與手持球棒的辛○○發生激烈爭執，壬○○於旁勸阻，戊○○有出手往辛○○手持球棒的身體右半邊推擠及拉扯，丁○○上前靠近辛○○與戊○○二人，辛○○、戊○○、壬○○三人拉扯後皆摔倒於地，丁○○、呂孫的朋友彎腰察看



		00：44

		18:50:51

		辛○○站起，此時身上已無持有球棒，並再次上前與戊○○、丁○○二人發生拉扯，其中丁○○往前推辛○○，辛○○後退後隨即往丁○○揮拳，辛○○與丁○○一起倒地，呂孫的朋友拉住未倒地之戊○○後被戊○○推開，壬○○彎腰欲勸阻倒地之兩人



		01：03

		18:51:10

		畫面可見丁○○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辛○○，站立之戊○○則在畫面左側對在地上的辛○○有以腳踹之動作，壬○○伸手推開戊○○



		01：10

		18:51:16

		呂孫上前勸阻，壬○○欲拉開在地上之丁○○，丁○○則仍與辛○○倒在地上



		01：14

		18:51:20至
18:51:32

		戊○○走至另一側，朝地上之辛○○揮拳，後又走回壬○○旁推倒壬○○，出拳毆打倒在地上之辛○○數下，呂孫於旁阻擋未果



		00：00

		18:51:33

		戊○○持續毆打辛○○，丁○○從地上站起向後退開，呂孫上前拉住揮拳之戊○○



		00：12

		18:51:40

		丁○○走至機車附近撿起地上之安全帽，欲再次往辛○○方向前去，原在拉住辛○○之呂孫見狀上前制止丁○○，丁○○仍持安全帽朝辛○○衝去



		00：24

		18:51:59

		丁○○與呂孫往左移動離開畫面，畫面可見戊○○自辛○○身後抓住辛○○，壬○○則跪於地上欲制止



		00：35

		18:52:10

		丁○○持安全帽進入畫面，壬○○站起持續勸阻辛○○與戊○○二人，丁○○則於辛○○、戊○○二人身邊走來走去



		00：55至
01：10

		18:52:32至
18:52:46

		辛○○、戊○○二人不斷有拉扯之動作，丁○○持安全帽在兩人旁



		00：01

		18:52:50

		辛○○將戊○○向後拉，壬○○摔倒於地上，戊○○邊將辛○○向後扯，邊有朝辛○○上半身出拳之動作



		00：07

		（拍攝者將影片放大）

		辛○○、戊○○兩人扭打倒地，呂孫的朋友上前彎腰欲扶起倒地之壬○○，呂孫阻擋丁○○



		00：13

		18:53:02

		辛○○站起往左走，撿起地上棒狀物品，戊○○見狀往辛○○方向走去，兩人又開始拉扯



		00：18

		18:53:07

		辛○○將戊○○大力推倒，倒地時戊○○朝辛○○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辛○○向後退數步



		00：20

		18:53:09

		丁○○持安全帽朝辛○○衝去，之後安全帽掉於地上



		00：22

		18:53:12

		畫面左側辛○○已倒於地上（上半身不在監視器拍攝角度範圍內），壬○○於地上拉住丁○○



		00：26

		18:53:15

		丁○○後退撿起掉落在地上之安全帽，壬○○拉住丁○○，呂孫上前制止丁○○



		00：31

		18:53:20

		丁○○持安全帽往畫面左方走離畫面，呂孫、呂孫的朋友扶起壬○○後陸續往左側移動，此時辛○○仍倒於地上



		00：40

		18:53:29

		丁○○向後退出現於畫面，辛○○仍倒於地上



		00：43至
01：08

		18:53:33至
18:53:58

		辛○○爬起後蹲坐於地上，丁○○往左移動離開畫面，壬○○、呂孫將辛○○扶起



		00：00

		18:53:59

		呂孫、丁○○站於畫面左側



		00：45至
01：08

		18:54:45至
18:55:09

		壬○○、白色上衣男子（無法辨識何人）出現，雙方似仍在爭執，路過騎士停下觀看



		00：00至
結束

		18:55:11至
18:55:15

		員警騎機車抵達現場







    由此可知，本案係因被害人先持球棒向被告戊○○、丁○○
    尋釁，被告戊○○遂出手與被害人推擠與拉扯，導致被害人
    未能繼續持有球棒且摔倒在地，被害人站起後並上前與被告
    戊○○、丁○○發生拉扯，丁○○往前推被害人，被害人後退後即往被告丁○○揮拳，被害人與被告丁○○一起倒地，被告丁○○旋即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被告戊○○則在旁以腳踹及持續揮拳倒地之被害人，被告丁○○起身後撿拾掉落在機車附近之安全帽，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不斷拉扯間、毆打間步行觀看，隨後被害人將被告戊○○大力推倒，被告戊○○倒地時朝被害人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被害人往後退數步倒地，被告丁○○仍持安全帽衝往被害人，惟被告丁○○手持之安全帽掉落，並經被害人之姊壬○○、被害人之外甥丙○○勸阻後，被告丁○○未再攻擊被害人，是被告丁○○除對於被害人陸續有「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事實接觸動作外，並有持安全帽在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拉扯之際來回巡視走動，此部分亦可視為把風及在場助勢之行為，且上開行為貫穿整段犯罪期間，足見被告丁○○「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持安全帽在旁巡視來回走動」等動作，均屬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又從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戊○○與被害人彼此推擠、拉扯與互毆時，被告丁○○亦在旁與被害人推擠、壓制被害人，俾利被告戊○○得以順利實施出拳毆打、以腳踹被害人腹部等傷害行為，且於被告戊○○遭被害人推倒之際，被告丁○○尚會持安全帽欲準備攻擊被害人，隨後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互毆期間，尚持安全帽在旁把風、助勢，可見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共同傷害被害人乙節，具有行為之分擔。
  ㈡被告丁○○與戊○○有犯意之聯絡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並於實施犯罪之際，擔任在外把風，顯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即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臺上字第1886號判決、92年度臺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據被告丁○○供稱：因被害人飼養的小狗會向路人及伊等吠且有攻擊的行為發生，溝通過一次無效，被害人因此懷恨在心，當天在路上正巧遇到伊與被告戊○○，就手持球棒向伊與被告戊○○毆打，剛好被被告戊○○徒手接到，之後伊與被告戊○○徒手抓住被害人防止被害人再次攻擊，直到被害人停止動作後伊等才鬆手，並持續發生口角，隨後警方就來了，伊左膝蓋擦傷、小腿扭傷、頸部有被被害人徒手抓傷之痕跡等語（見偵卷第11頁），顯見被告丁○○知悉被害人持球棒欲攻擊其與被告戊○○，惟被告丁○○卻不是主動報警抑或勸說被告戊○○趕緊離開現場，避免衝突擴大，反而選擇以與被告戊○○聯手壓制被害人之方式，來避免被害人繼續攻擊，併參酌被告丁○○先對被害人實施「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動作，造成被害人之行動受阻後，被告戊○○旋即對被害人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踢等傷害行為，隨後被告戊○○與被害人持續互毆期間，被告丁○○仍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把風，營造出被害人勢單力薄、以寡敵眾之景象，也迫使被害人所要防禦之對象不止被告戊○○，尚包括被告丁○○在內，足見被告丁○○就被告戊○○傷害被害人之犯行已有認識，仍出手推擠及壓制被害人，已接連造成傷害被害人及在場助勢之效果，同時亦清楚明白在場權充人數，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被害人脫逃之把風作用，足認被告丁○○主觀上與被告戊○○間，有共同傷害被害人之默示合致（即犯意之聯絡），被告丁○○自應與被告戊○○共負傷害罪責。
四、被告丁○○、戊○○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相當因果關係
    公訴意旨固以高醫110年3月1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0637號函記載「被害人所受小腸穿孔之原因排除醫源性創傷之可能，而無法排除非醫源性創傷之事實」等語，據以認定被告丁○○與戊○○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因果關係，惟：
  ㈠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高醫函覆「病人手術前的電腦斷層檢查，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小腸無急性腸系膜缺血的狀況，手術後組織之病理報告：沒有腫瘤也沒有小腸憩室的組織，而醫源性創傷常發生於內視鏡或腹腔鏡檢查後，且極少導致腸穿孔，非醫源性創傷機制為無法排除之原因，是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導致是否有因果關係，實無法排除兩者之關聯性」等語（見相卷第305至306頁），可知高醫並非直接認定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機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認有送鑑定之必要，嗣經本院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之同意，委託中華民國醫療爭議諮詢及鑑定協會（下稱鑑定協會）進行爭點整理及鑑定，內容略以（見本院卷一第219至223、257至263、273至296頁）：
　⒈被害人三次就醫之經過
　　被害人案發時為48歲，有高血壓及酒癮病史，依卷宗資料顯示，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與被告戊○○、丁○○發生約3至4分鐘肢體衝突，⑴被害人於同日19時41分，前往旗津醫院診療，經急診李憲斌醫師評估，並安排腹部電腦斷層及抽血檢驗，20時11分電腦斷層報告未見氣腹或內出血情形，抽血報告無特殊異常，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該次就診之診斷證明書載明病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左腳挫擦傷等傷害（下稱第一次就醫）；於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胸痛胸悶再次至旗津醫院診療，由楊禮嘉醫師診治，給予止痛藥物後，被害人要求前往派出所作筆錄，而於同日11時20分離院，該次之診斷書紀錄為頭部擦挫傷、顏面擦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雙腳挫擦傷（下稱第二次就醫）；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復因胸痛胸悶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由楊禮嘉醫師診治，於抽血檢驗及安排相關檢查後，同日20時29分之電腦斷層報告顯示氣腹及腹水，於同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治療，並安排緊急手術（下稱第三次就醫），依據手術紀錄單，高醫於10月29日00時20分進行緊急手術，發現小腸穿孔併腹內腹水及出血2,000亳升，術後診斷碼為非創傷性小腸破裂，病理切片顯示廣泛性發炎反應、血管充血、明顯出血，與腸道破裂吻合，經高醫住院治療後，被害人仍於109 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自動出院，並於同日11時45分死亡。　
　⒉爭點整理部分
　　本案前經高雄地檢署雄檢榮冬109相1185字第1100003971號函函詢高醫，回覆該病人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無急性腸系膜缺血、術後病理報告亦無腫瘤及小腸憩室的組織、亦非「醫源性創傷」，針對是否為「非醫源性創傷」，該函回覆為「無法排除之可能原因」，亦無法完全排除小腸穿孔及「非醫源性創傷」有因果關條及關聯性，惟醫學是機率的科學，有其不確定性存在，考量人體的複雜度及醫學的極限，目前醫學研究大多僅能證明兩件事情有相關性(抽煙的人有較多罹患肺癌)，但鮮少能確認其因果關係(罹患肺癌的結果是抽煙所導致)，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就該回覆意見放大回推，而「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是本案爭點即係被害人之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所致，抑或係自身疾病所致？又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受傷，109年10月28日20時29分電腦斷層己與受傷時間間隔25小時，109年10月29日00時20分手術時間己間隔超過28小時，周邊組織己然因腸穿孔合併發炎、出血反應，及腸道浸泡於大量腹水/出血中等因素，而呈現嚴重受損狀態，難以判斷是否為外傷或外力所致，且死亡時間超過30天，更無法由相驗得知是否為外力所導致，手術醫師及法醫相驗皆難以認定其因果關係。因此，既無法由手術情況及相驗確認死因之狀況下，鑑定協會建議應函詢第一次就醫即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診治之李憲斌醫師、以及第二次就醫即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診治之楊禮嘉醫師相關診斷經過，以鑑別當時腹部損傷情形，並重新審視電腦斷層，以釐清其責任歸屬，並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函詢上開兩位醫師，俟其等函覆後檢送本案相關券證委由鑑定協會予以鑑定。
　⒊鑑定結果
　⑴依據相關文獻，引起小腸穿孔可能原因眾多。可分為「外傷性」及「非外傷性」，「外傷性」包括腹部鈍傷、車禍、異物吞食、醫源性創傷(內視鏡、手術等)，「非外傷性」包括免疫或發炎性腸疾病、感染性疾患(病毒、細菌、寄生蟲、原蟲等)、藥物、憩室或先天性疾病、腫瘤性疾患等。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逕予「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亦無法排除「非外傷性」之可能。
　⑵依醫學證據而言，被害人之小腸穿孔如為外傷所導致，大抵由醫師診視之理學檢查或初始之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電腦斷層可見端倪，例如腹部有明顯挫傷、瘀青等外傷，或於電腦斷層有腸系膜血腫等情形，可由此間接證據推論其受傷力度，進而判斷是否在一般情形下，有此類似傷害時，通常會引起後續腸穿孔之可能。被害人與被告戊○○、丁○○發生衝突後之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立即至旗津醫院接受診治（即第一次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復意見，診治醫師李醫師認為依該腹部鈍傷病人之理學理查，不能排除腸穿孔之可能性，因此安排腹部電腦斷層檢查，但於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之電腦斷層報告未顯示明顯內出血或因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亦未明顯見到小腸挫傷或腸系膜血腫等證據，小腸挫傷之證據雖無法從未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明確判斷，但李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理學檢查、抽血報告及電腦斷層報告等種種客觀證據，判斷毋須再執行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亦毋須留院觀察，而醫囑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由該臨床醫療判斷，可推論當時之客觀證據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嗣被害人於10月28日7時38分第二次至旗津醫院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診治楊醫師理學檢查僅有肚臍周圍疼痛，但無反彈性疼痛(腹膜發炎徵兆)、亦無肚皮表面瘀青，故當下並未把腸穿孔列為首要考量，並於函詢中表示腹部鈍傷導致小腸穿孔並不常見，要造成腸穿孔通常是車禍等較大的撞擊力道，因此楊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醫囑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1時20分離院，而不須留院觀察，亦可推論被害人當時之腹部挫傷客觀上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時，因被害人臨床上腹痛持續惡化、出現腹部肌肉僵硬現象(腹膜發炎徵兆)、超音波顯示腹腔內有不明積液等病情變化下，才再次安排電腦斷層，並懷疑腸穿孔而轉院。
　⑶根據腹部鈍傷，橫跨15年、39家醫院的文獻研究，127,919 位病人中僅有77位病人（0.06%）出現小腸破裂，扣除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5位病人後，在此72位病人中（鑑定報告原記載77位病人，經本院比對鑑定報告所檢附文獻，該文獻係應扣除其中5位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病人後，以72位病人作為統計基礎，爰由本院逕予更正），只有3位病人的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的（4.2%），腹部受鈍傷引起小腸破裂、且初始電腦斷層正常的機率為2.52/100,000（鑑定報告誤載為2.52/10,000，應予更正）；輔以初期診治醫師臨床上之醫療判斷，顯然依受傷當時之客觀條件，並無演變成小腸穿孔破裂之高度可能性及證據，而被害人之小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或自身疾病所致，無法從事後客觀審查上百分百確認，是此個案無法完全排除創傷之可能性，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為自身疾病所引起，依臨床實務經驗法則，綜合評估病患當時受傷機轉、受傷嚴重程度、臨床表現、以及電腦斷層影像證據等客觀條件審查，被害人後續發生小腸穿孔為非常罕見之情形，且仍有許多非外傷原因無法排除，因此被害人之腹部挫傷和小腸穿孔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
　㈡本院審酌上開鑑定過程，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先行委託鑑定協會作爭點鑑定，確認爭點及應調查之事項後，再將本案相關卷證及函詢資料，併送鑑定協會鑑定，考量鑑定協會鑑定成員包含醫法專家1名（醫學中心副教授級主治醫師、亦為法學碩士）、非醫事委員2名（律師、國立大學法律係教授）、醫事委員2名（醫學中心外傷科主任、區域教學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且檢附相關醫學文獻以佐其鑑定內容；又鑑定內容關於事實之描述部分經核與本案相關卷證所顯示資料相符，上開鑑定報告應屬可採，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無相當因果關係之依據。準此，被告戊○○固有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被害人並用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惟被害人並非均處於弱勢遭毆打之地位，仍積極與被告戊○○、丁○○互毆，也造成被告戊○○受有左手肘擦傷、丁○○受有左側膝部擦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此有旗津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49頁），再衡以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案發日所受傷害非屬嚴重之擦挫傷，可見被告戊○○、丁○○出手之力道未達足以壓制被害人之程度，併斟酌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並未出現任何表彰小腸穿孔之徵兆，並陸續經兩位診治醫師判斷未發生小腸穿孔之情（包含第一次就醫使用電腦斷層），是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是否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實有疑問。況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雖造成被害人受有腹部鈍傷，然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僅有0.06％，而該0.06％小腸破裂之人，其中僅有4.2％之人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換言之，腹部鈍傷引起小腸破裂，而電腦斷層初始判斷正常之機率為0.00252％（即每10萬人有2.52人發生），足見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微乎其微，且公訴人就本案亦未提供可供判斷腹部鈍傷通常會造成小腸破裂、穿孔之相關臨床統計數據，抑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當日即發生小腸穿孔之證據，委難斷定被害人之死亡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公訴意旨認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被告戊○○、丁○○均係犯傷害致死罪，容有誤會。
　㈢公訴意旨雖稱被告戊○○、丁○○連續踹踢被害人，通常會導致臟器因而破裂或內出血之結果，係可以預見及理解，自不能僅因被害人第一次就醫，經電腦斷層掃瞄未發現小腸破裂或出血等徵兆，即認定被告戊○○、丁○○之踹踢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破裂無因果關係，蓋鑑定單位可能會擔心若認定旗津醫院於被告第一次就醫時，使用電腦斷層掃瞄卻未發現腸內出血之情況，後續可能會面臨醫療過失之訴訟，因此鑑定單位才會記載無法做因果認定等詞，尤其本件被害人沒有腸胃病史，第一、二次就醫都是因為腹部不適，而腹部不適又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相連，因此兩者間必定有因果關係，僅被害人小腸破裂係身體內部的機轉與變化，無法從肉眼判斷，但不能將此不利益歸責於被害人，且被告戊○○、丁○○對踹踢被害人會造成內部臟器破裂之結果是可以預見，故被告戊○○、丁○○應負傷害致死之責等語。惟：
　⒈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倘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則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或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身體內部即會產生小腸穿孔之徵兆，此從第一次就醫實施電腦斷層未發現明顯內出血或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第二次就醫透過理學檢查未有反彈性疼痛均可知悉，此有旗津醫院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號函存卷可詳（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63頁），可知因果關係之呈現仍能透過醫學檢查或醫生觀察被害人身體之變化或身體所出現之徵兆來作判斷，公訴意旨所稱本案因果關係之判斷依據為身體內部之機轉與變化，然身體內部之變化顯然無法用肉眼直接判讀，而此不利益不應歸屬於被害人，故應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等語，並不可採。
　⒉公訴意旨尚謂鑑定單位為避免指出被害人於第一次就醫時，係因醫生未詳細檢查，導致未察覺被害人業已小腸穿孔，將會造成第一次診治之醫生面臨醫療疏失之訴訟，以致在鑑定結論記載「至該案件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需依條件論和相當性先後判斷是否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之因果關係要素，此部分屬法院適用刑法的問題，無法由鑑定單位協助，留待鈞院判斷」，正好說明鑑定單位顧慮上情，所以不鑑定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法院應當自行認定有無因果關係等語，然鑑定單位既已記載「被害人之腹部挫傷與小腸破裂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足見事實上既無法認定被害人腹部挫傷與小腸穿孔間有因果關係，法律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又係根據事實而來，則從法律上更無法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不言可喻，公訴意旨上開所稱，難認可採。
五、被告丁○○、戊○○之辯解及相關證人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丁○○辯稱部分
　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固稱無任何出手傷害被害人之行為，雖然有與被害人拉扯或壓制被害人，皆因被害人先拿球棒攻擊被告戊○○、丁○○，期間仍不斷與被告戊○○有扭打之情，被害人不法侵害之狀態一直持續，以致被告丁○○才會拉扯或壓制被害人，況被告丁○○倘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理應會持安全帽攻擊被害人才是，是被告丁○○拉扯或壓制被害人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並無傷害被害人之故意等語，然被告丁○○除了推擠被害人、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行為外，尚有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或把風等行為，業經本院勘驗如上，是被告丁○○前述行為，均屬與被告戊○○共同分擔之傷害行為無誤。
　⒉又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56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雙方肢體衝突之初，雖係被害人先持球棒欲攻擊被告丁○○，然遭被告丁○○以安全帽擋下後，被害人復與經被告戊○○互相推擠拉扯後均倒地，此時被害人再度站起時已無持有球棒，並上前與被告戊○○、丁○○拉扯，詎料被告丁○○竟先選擇推被害人，接著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再於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時持安全帽在旁來回走動巡視，足見被告戊○○、丁○○與被害人間，均對彼此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難認係單方（及被害人）不法侵害行為，參照上開說明，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丁○○所實施上開行為，僅屬正當防衛，不具傷害故意等語，尚屬無據。
　⒊況被害人原先以球棒攻擊被告丁○○，經被告丁○○以安全帽阻擋後，該不法侵害之行為即已過去，倘被告丁○○為避免遭受進一步攻擊，依當時案發地點係在戶外路邊之客觀情境，被告丁○○應僅須偕同被告戊○○採取閃避他處之被動防禦方式即足防衛，實無必要再為後續之推擠與壓制，或重新撿拾掉落地上之安全帽，在被害人與戊○○互毆時在旁迴護被告戊○○，並進行把風、助勢等行為，故被告丁○○上開之舉，應非出於防衛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基於傷害被害人之犯意，且此舉客觀上亦非對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適用之餘地甚明，故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顯屬無據，礙難採認。
　㈡被告戊○○辯稱部分
　　被告戊○○及其辯護人雖稱本案係被害人先行持球棒攻擊被告丁○○，被告戊○○才被迫採取防衛行為，雖構成傷害罪，但屬於防衛過當，請依法減刑等語，然本案起因固係被害人尋釁而起，惟被害人以球棒攻擊被告丁○○未果，且經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推擠拉扯，導致雙方均倒地、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後，被告戊○○仍利用被告丁○○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際，持續以腳踹及徒手毆打倒地之被害人，前已述及，實難認被告戊○○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犯意而為必要之防衛行為，遑論被告戊○○有何防衛過當之情，被告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陳，亦屬無稽，礙難憑採。
　㈢證人壬○○、丙○○證述部分
　　公訴人固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之姊壬○○、證人即被害人外甥丙○○到庭作證，然考量證人壬○○、丙○○均與被害人為親屬關係，且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從頭到尾都有看到，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看到被害人先拿棍子要毆打對方，而是被告父子騎機車過來，被害人站在他們的機車前面，被害人問對方說「你那天去我們家嗆什麼？」，對方就說「不然你現在是要怎麼樣？」，之後被告父子從機車上下來，被告丁○○就掐住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倒在地上，被告丁○○就在那邊喊說「呼伊死、呼伊死（台語）」，被告戊○○就一直踢、一直踢，被害人再也沒有機會爬起來了，而且被害人在本案發生前至少半年內身體狀況都很好，也沒有住院過，另外被告丁○○除了將被害人壓在地上外，還用安全帽毆打被害人，過程中被害人都遭被告丁○○壓住，完全爬不來，當時被告戊○○、丁○○兩人剛好從餐廳出來有喝酒，反而是被害人沒有喝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6頁）；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丁○○就壓制著被害人，用雙手把被害人的頸部扣著，被害人呈現半躺的狀態，被告丁○○在被害人後面扣著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沒辦法動，也沒有力氣掙扎，然後被告戊○○有一直講要致被害人於死的話，之後就一直踹被害人，伊記得安全帽好像也變成凶器，被拿去毆擊被害人的頭部，而被告丁○○將被害人壓制後，被害人就一直在同一位置，沒有中途站起來走到別的地方，被害人只能承受對方傷害，沒有反抗動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至39頁），皆核與本院勘驗之結果（如被害人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壓制，尚有站起來與被告戊○○互毆、被告丁○○並未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被害人就醫資料查詢（顯示被害人於109年7月18日在高雄長庚醫院住院，見偵卷第167至172頁）、被害人案發時酒測值高達1.131%（即226.2mg/dl，見相卷第99頁）等節均不符，甚至證人壬○○、丙○○就說出欲致被害人於死之人究竟係被告戊○○或被告丁○○乙節，所為之證述亦彼此相左，故難以證人壬○○、丙○○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瑕疵證述，作為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罪之積極證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戊○○、丁○○均係涉犯傷害致死罪，惟公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穿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論以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之罪責，然依卷內證據及被告戊○○之自白，應可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罪責已明。至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固為上開辯稱，均屬避重就輕之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丁○○共同傷害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核被告戊○○、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⒉被告戊○○、丁○○雖各有毆打、踹踢與推擠、壓制被害人，及在旁助勢、把風等行為，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嗣被害人尚發生小腸穿孔而死亡，然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已述及，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丁○○均涉犯傷害致死罪，容有未恰，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諭知被告尚可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見本院卷二第8、162頁），經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訴訟上攻擊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⒊被告戊○○、丁○○就上開傷害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戊○○、丁○○均為智慮成熟的成年人，本應尋求理性合法之手段解決糾紛，本案雖係被害人因不滿被告戊○○抱怨騎車經過被害人家時，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乙事，遂持球棒前往尋釁，並非被告戊○○、丁○○一開始即預謀攻擊被害人，惟被告戊○○、丁○○於見到被害人手持球棒攻擊未果後，即能以離開現場之方式，避免被害人後續之攻擊，被告戊○○、丁○○卻未離開，反而採取與被害人正面對決即「互毆」之方式因應，造成被害人受有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告戊○○、丁○○上開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被告戊○○、丁○○皆未有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此有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堪認被告戊○○、丁○○犯後態度、素行尚可；併考量被告戊○○自陳目前擔任環保局臨時工、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至3萬元、現與被告丁○○、媳婦及孫子同住、身體狀況不佳、患有重度憂鬱症伴焦慮、糖尿病伴慢性腎功能異常、高血壓併高脂血症，有被告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丁○○自陳目前從事安裝冷氣相關之工作、月收入約2萬初、現與被告戊○○、媳婦及未成年小孩同住、身體健康無重大疾病，且被告戊○○、丁○○經濟狀況均不佳，皆以中低收入戶之資格申請法律扶助，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可憑（見偵卷第47頁），迄今仍無法與被害人其他親屬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併斟酌被告戊○○、丁○○於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之分擔（被告戊○○徒手毆打與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與持安全帽在場助勢、把風等）、被害人所受上開傷勢，暨被害人家屬己○○到庭陳稱：被害人已經過世，被害人之配偶庚○○本身身體不好，在化療期間碰到被害人離去之情事，憂傷到不願積極接受治療，最後也離開，伊也知道被害人自己的行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也很氣被害人在他太太已經生病之情況下還如此衝動，希望法院可以公平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戊○○、丁○○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淑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聖源
　　　　　　　　　                  法  官  侯弘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冠宏
附錄本案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裕祥


            周易誠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翁松崟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
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戊○○、丁○○係父子，兩人與辛○○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戊○○前因騎車經過辛○○住處時，突遭辛○○飼養
    之小狗吠叫，而與辛○○產生嫌隙，嗣戊○○徒步、丁○○騎乘機
    車，於民國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
    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辛○○撞見，辛○○
    即手持球棒向前與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丁○○揮打，丁
    ○○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戊○○、丁○○即共同基於傷害之
    犯意聯絡，推由戊○○與辛○○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辛○○未能繼
    續持有球棒，復由丁○○往前推擠辛○○之身體，辛○○往後退後
    即揮拳反擊，丁○○遂與辛○○一起倒地後，丁○○旋以上半身壓
    制倒地之辛○○，再由站立一旁之戊○○以腳踹及出拳毆打倒地
    之辛○○，丁○○則持安全帽在旁把風，期間經跟隨辛○○前來之
    姊壬○○及壬○○之孫丙○○在旁勸架未果，戊○○繼續與辛○○徒手
    互毆，戊○○並趁其遭辛○○大力推擠倒地時，以腳踹辛○○腹部
    ，導致辛○○後退數步跌倒在地，因而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
    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辛○○並於110年10月27日20
    時許，前往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下稱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
    然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復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
    ，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
    ，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再度前往旗津醫院
    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
    之空氣與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
    1時15分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
    ），經該院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
    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
    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惟辛○○之死亡
    結果與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詳後述
    ）。
二、案經辛○○之妻庚○○（已歿）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
    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甚明。本判決下列使用之傳聞
    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
    理過程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23頁、本
    院卷二第10至11、165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
    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之規定，認該等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
    一第319頁、本院卷二第9、163、180頁），核與證人辛○○（
    下稱被害人）於警詢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
    第99至102頁），並有被害人107年起個人就醫紀錄查詢、旗
    津醫院110年6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0924號函、110年6
    月23日高醫港品字第1100301908號函、病人病況說明與病歷
    、110年7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1116號函、晴美旗后診
    所病歷表、高醫109年12月7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旗津醫院
    109年10月27日、12月9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旗津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
    局勤務指揮中心一般治安狀況摘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下稱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屍體相驗
    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監視器
    錄影光碟與畫面翻拍照片及本院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
    偵卷第167至172、175至182、185至193、195、199至205、2
    07至233頁，相卷第23、41至43、45至47、93至233、245、2
    55至300、313頁），足認被告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被告戊○○、丁○○對於下述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21
    頁），且有前述相關證據可憑，是被告戊○○、丁○○為父子，
    被告戊○○、丁○○與被害人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居民，被告戊
    ○○前因騎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突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
    ，而與被害人產生嫌隙，嗣被告戊○○徒步、被告丁○○騎乘機
    車，於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
    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被害人撞見，被害人
    即手持球棒向前與被告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被告丁○○
    揮打，被告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復由被告戊○○與
    被害人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再由
    被告戊○○徒手與被害人互毆，被告戊○○並以腳踹被害人腹部
    數下，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
    擦傷等傷害，被害人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旗津
    醫院就醫後返家，嗣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腹部疼痛前
    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
    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前
    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
    內有不正常的空氣及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
    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經高醫實施緊急手術及治
    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
    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
    月7日11時45分死亡等情，堪以認定。
三、被告丁○○固否認有何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惟基於下述理由，
    可認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傷害被害人一事，具有犯意之聯
    絡與行為之分擔：
  ㈠被告丁○○有推擠、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及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被告丁○○與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雙方互毆之經過，
    經本院當庭勘驗110年10月27日18時50分8秒至18時55分15秒
    監視器錄影內容，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一第87至99、11
    3至136頁）：
檔案時間 畫面時間 動作/對話內容 00：00 18:50:05 畫面左上方黃色網狀線處有一白色上衣、黑色短褲男子為辛○○，畫面右方有一身穿黑底白點上衣男子為戊○○，朝畫面左上方即辛○○方向走去 00：09 18:50:15 由丁○○騎乘一台紅白色相間的機車行駛至戊○○身邊，戊○○繼續朝辛○○方向走去，一黑色上衣騎士即丁○○自畫面右方出現，往辛○○方向騎去 00：13 18:50:19 辛○○手上持有一支球棒，朝戊○○方向走去，白色機車騎士壬○○下車跟在辛○○後方 00：18 18:50:24 丁○○騎至辛○○與戊○○二人之間停下，辛○○舉起手中的球棒，丁○○坐於機車上與辛○○對話 00：22 18:50:28 辛○○又舉起球棒指向丁○○，丁○○下車，壬○○拉住辛○○，丁○○脫下安全帽與辛○○發生爭執，壬○○上前勸阻辛○○ 00：29 18:50:35 辛○○以雙手舉起手中的球棒作勢朝丁○○揮擊，丁○○拿起安全帽欲阻擋並向後退，辛○○未攻擊即放下手中的球棒，戊○○上前與辛○○發生爭執 00：32 18:50:39 畫面左上方出現一黑衣黑褲、黑褲上有白線男子即壬○○的孫子丙○○（下稱呂孫）、一白色上衣男子即呂孫的朋友，呂孫跑上前拉住丁○○ 00：40 18:50:46 戊○○往辛○○的方向走去，並與手持球棒的辛○○發生激烈爭執，壬○○於旁勸阻，戊○○有出手往辛○○手持球棒的身體右半邊推擠及拉扯，丁○○上前靠近辛○○與戊○○二人，辛○○、戊○○、壬○○三人拉扯後皆摔倒於地，丁○○、呂孫的朋友彎腰察看 00：44 18:50:51 辛○○站起，此時身上已無持有球棒，並再次上前與戊○○、丁○○二人發生拉扯，其中丁○○往前推辛○○，辛○○後退後隨即往丁○○揮拳，辛○○與丁○○一起倒地，呂孫的朋友拉住未倒地之戊○○後被戊○○推開，壬○○彎腰欲勸阻倒地之兩人 01：03 18:51:10 畫面可見丁○○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辛○○，站立之戊○○則在畫面左側對在地上的辛○○有以腳踹之動作，壬○○伸手推開戊○○ 01：10 18:51:16 呂孫上前勸阻，壬○○欲拉開在地上之丁○○，丁○○則仍與辛○○倒在地上 01：14 18:51:20至 18:51:32 戊○○走至另一側，朝地上之辛○○揮拳，後又走回壬○○旁推倒壬○○，出拳毆打倒在地上之辛○○數下，呂孫於旁阻擋未果 00：00 18:51:33 戊○○持續毆打辛○○，丁○○從地上站起向後退開，呂孫上前拉住揮拳之戊○○ 00：12 18:51:40 丁○○走至機車附近撿起地上之安全帽，欲再次往辛○○方向前去，原在拉住辛○○之呂孫見狀上前制止丁○○，丁○○仍持安全帽朝辛○○衝去 00：24 18:51:59 丁○○與呂孫往左移動離開畫面，畫面可見戊○○自辛○○身後抓住辛○○，壬○○則跪於地上欲制止 00：35 18:52:10 丁○○持安全帽進入畫面，壬○○站起持續勸阻辛○○與戊○○二人，丁○○則於辛○○、戊○○二人身邊走來走去 00：55至 01：10 18:52:32至 18:52:46 辛○○、戊○○二人不斷有拉扯之動作，丁○○持安全帽在兩人旁 00：01 18:52:50 辛○○將戊○○向後拉，壬○○摔倒於地上，戊○○邊將辛○○向後扯，邊有朝辛○○上半身出拳之動作 00：07 （拍攝者將影片放大） 辛○○、戊○○兩人扭打倒地，呂孫的朋友上前彎腰欲扶起倒地之壬○○，呂孫阻擋丁○○ 00：13 18:53:02 辛○○站起往左走，撿起地上棒狀物品，戊○○見狀往辛○○方向走去，兩人又開始拉扯 00：18 18:53:07 辛○○將戊○○大力推倒，倒地時戊○○朝辛○○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辛○○向後退數步 00：20 18:53:09 丁○○持安全帽朝辛○○衝去，之後安全帽掉於地上 00：22 18:53:12 畫面左側辛○○已倒於地上（上半身不在監視器拍攝角度範圍內），壬○○於地上拉住丁○○ 00：26 18:53:15 丁○○後退撿起掉落在地上之安全帽，壬○○拉住丁○○，呂孫上前制止丁○○ 00：31 18:53:20 丁○○持安全帽往畫面左方走離畫面，呂孫、呂孫的朋友扶起壬○○後陸續往左側移動，此時辛○○仍倒於地上 00：40 18:53:29 丁○○向後退出現於畫面，辛○○仍倒於地上 00：43至 01：08 18:53:33至 18:53:58 辛○○爬起後蹲坐於地上，丁○○往左移動離開畫面，壬○○、呂孫將辛○○扶起 00：00 18:53:59 呂孫、丁○○站於畫面左側 00：45至 01：08 18:54:45至 18:55:09 壬○○、白色上衣男子（無法辨識何人）出現，雙方似仍在爭執，路過騎士停下觀看 00：00至 結束 18:55:11至 18:55:15 員警騎機車抵達現場 
    由此可知，本案係因被害人先持球棒向被告戊○○、丁○○
    尋釁，被告戊○○遂出手與被害人推擠與拉扯，導致被害人
    未能繼續持有球棒且摔倒在地，被害人站起後並上前與被告
    戊○○、丁○○發生拉扯，丁○○往前推被害人，被害人後退後即
    往被告丁○○揮拳，被害人與被告丁○○一起倒地，被告丁○○旋
    即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被告戊○○則在旁以腳踹及持
    續揮拳倒地之被害人，被告丁○○起身後撿拾掉落在機車附近
    之安全帽，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不斷拉扯間、毆打間步行
    觀看，隨後被害人將被告戊○○大力推倒，被告戊○○倒地時朝
    被害人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被害人往後退數步倒地，被告丁
    ○○仍持安全帽衝往被害人，惟被告丁○○手持之安全帽掉落，
    並經被害人之姊壬○○、被害人之外甥丙○○勸阻後，被告丁○○
    未再攻擊被害人，是被告丁○○除對於被害人陸續有「出手推
    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事實接觸動作外，並有持安全
    帽在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拉扯之際來回巡視走動，此部
    分亦可視為把風及在場助勢之行為，且上開行為貫穿整段犯
    罪期間，足見被告丁○○「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
    「持安全帽在旁巡視來回走動」等動作，均屬傷害被害人之
    行為。又從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戊○○與被害人彼此推擠、拉
    扯與互毆時，被告丁○○亦在旁與被害人推擠、壓制被害人，
    俾利被告戊○○得以順利實施出拳毆打、以腳踹被害人腹部等
    傷害行為，且於被告戊○○遭被害人推倒之際，被告丁○○尚會
    持安全帽欲準備攻擊被害人，隨後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互
    毆期間，尚持安全帽在旁把風、助勢，可見被告丁○○與被告
    戊○○就共同傷害被害人乙節，具有行為之分擔。
  ㈡被告丁○○與戊○○有犯意之聯絡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
    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
    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
    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
    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
    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並於
    實施犯罪之際，擔任在外把風，顯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
    與犯罪，即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臺上字第1886號
    判決、92年度臺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據被告丁○○供稱：因被害人飼養的小狗會向路人及伊等吠且
    有攻擊的行為發生，溝通過一次無效，被害人因此懷恨在心
    ，當天在路上正巧遇到伊與被告戊○○，就手持球棒向伊與被
    告戊○○毆打，剛好被被告戊○○徒手接到，之後伊與被告戊○○
    徒手抓住被害人防止被害人再次攻擊，直到被害人停止動作
    後伊等才鬆手，並持續發生口角，隨後警方就來了，伊左膝
    蓋擦傷、小腿扭傷、頸部有被被害人徒手抓傷之痕跡等語（
    見偵卷第11頁），顯見被告丁○○知悉被害人持球棒欲攻擊其
    與被告戊○○，惟被告丁○○卻不是主動報警抑或勸說被告戊○○
    趕緊離開現場，避免衝突擴大，反而選擇以與被告戊○○聯手
    壓制被害人之方式，來避免被害人繼續攻擊，併參酌被告丁
    ○○先對被害人實施「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動
    作，造成被害人之行動受阻後，被告戊○○旋即對被害人出拳
    毆打及以腳踹踢等傷害行為，隨後被告戊○○與被害人持續互
    毆期間，被告丁○○仍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把風，營造出被害
    人勢單力薄、以寡敵眾之景象，也迫使被害人所要防禦之對
    象不止被告戊○○，尚包括被告丁○○在內，足見被告丁○○就被
    告戊○○傷害被害人之犯行已有認識，仍出手推擠及壓制被害
    人，已接連造成傷害被害人及在場助勢之效果，同時亦清楚
    明白在場權充人數，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被害人脫
    逃之把風作用，足認被告丁○○主觀上與被告戊○○間，有共同
    傷害被害人之默示合致（即犯意之聯絡），被告丁○○自應與
    被告戊○○共負傷害罪責。
四、被告丁○○、戊○○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相當因
    果關係
    公訴意旨固以高醫110年3月1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0637號
    函記載「被害人所受小腸穿孔之原因排除醫源性創傷之可能
    ，而無法排除非醫源性創傷之事實」等語，據以認定被告丁
    ○○與戊○○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因果關係，惟
    ：
  ㈠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
    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
    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
    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
    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
    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
    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
    高醫函覆「病人手術前的電腦斷層檢查，無明顯腸阻塞及異
    物，手術中小腸無急性腸系膜缺血的狀況，手術後組織之病
    理報告：沒有腫瘤也沒有小腸憩室的組織，而醫源性創傷常
    發生於內視鏡或腹腔鏡檢查後，且極少導致腸穿孔，非醫源
    性創傷機制為無法排除之原因，是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
    源性創傷導致是否有因果關係，實無法排除兩者之關聯性」
    等語（見相卷第305至306頁），可知高醫並非直接認定被害
    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機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
    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認有送鑑定之必要，嗣經本院經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之同意，委託中華民國醫療爭議諮詢及鑑定
    協會（下稱鑑定協會）進行爭點整理及鑑定，內容略以（見
    本院卷一第219至223、257至263、273至296頁）：
　⒈被害人三次就醫之經過
　　被害人案發時為48歲，有高血壓及酒癮病史，依卷宗資料顯
    示，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與被告戊○○、丁○
    ○發生約3至4分鐘肢體衝突，⑴被害人於同日19時41分，前往
    旗津醫院診療，經急診李憲斌醫師評估，並安排腹部電腦斷
    層及抽血檢驗，20時11分電腦斷層報告未見氣腹或內出血情
    形，抽血報告無特殊異常，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該次就診
    之診斷證明書載明病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左
    腳挫擦傷等傷害（下稱第一次就醫）；於109年10月28日7時
    38分，因胸痛胸悶再次至旗津醫院診療，由楊禮嘉醫師診治
    ，給予止痛藥物後，被害人要求前往派出所作筆錄，而於同
    日11時20分離院，該次之診斷書紀錄為頭部擦挫傷、顏面擦
    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雙腳挫擦傷（下稱第二次就醫）；
    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復因胸痛胸悶第三次至
    旗津醫院急診，由楊禮嘉醫師診治，於抽血檢驗及安排相關
    檢查後，同日20時29分之電腦斷層報告顯示氣腹及腹水，於
    同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治療，並安排緊急手術（下稱第三
    次就醫），依據手術紀錄單，高醫於10月29日00時20分進行
    緊急手術，發現小腸穿孔併腹內腹水及出血2,000亳升，術
    後診斷碼為非創傷性小腸破裂，病理切片顯示廣泛性發炎反
    應、血管充血、明顯出血，與腸道破裂吻合，經高醫住院治
    療後，被害人仍於109 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
    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自動出院，並於同日11
    時45分死亡。　
　⒉爭點整理部分
　　本案前經高雄地檢署雄檢榮冬109相1185字第1100003971號
    函函詢高醫，回覆該病人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無急
    性腸系膜缺血、術後病理報告亦無腫瘤及小腸憩室的組織、
    亦非「醫源性創傷」，針對是否為「非醫源性創傷」，該函
    回覆為「無法排除之可能原因」，亦無法完全排除小腸穿孔
    及「非醫源性創傷」有因果關條及關聯性，惟醫學是機率的
    科學，有其不確定性存在，考量人體的複雜度及醫學的極限
    ，目前醫學研究大多僅能證明兩件事情有相關性(抽煙的人
    有較多罹患肺癌)，但鮮少能確認其因果關係(罹患肺癌的結
    果是抽煙所導致)，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
    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
    無法就該回覆意見放大回推，而「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
    「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是本案爭點即係
    被害人之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所致，抑或係自身疾病所致？
    又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受傷，109年10月28日
    20時29分電腦斷層己與受傷時間間隔25小時，109年10月29
    日00時20分手術時間己間隔超過28小時，周邊組織己然因腸
    穿孔合併發炎、出血反應，及腸道浸泡於大量腹水/出血中
    等因素，而呈現嚴重受損狀態，難以判斷是否為外傷或外力
    所致，且死亡時間超過30天，更無法由相驗得知是否為外力
    所導致，手術醫師及法醫相驗皆難以認定其因果關係。因此
    ，既無法由手術情況及相驗確認死因之狀況下，鑑定協會建
    議應函詢第一次就醫即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診
    治之李憲斌醫師、以及第二次就醫即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
    診治之楊禮嘉醫師相關診斷經過，以鑑別當時腹部損傷情形
    ，並重新審視電腦斷層，以釐清其責任歸屬，並經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函詢上開兩位醫師，俟其等函覆後檢
    送本案相關券證委由鑑定協會予以鑑定。
　⒊鑑定結果
　⑴依據相關文獻，引起小腸穿孔可能原因眾多。可分為「外傷
    性」及「非外傷性」，「外傷性」包括腹部鈍傷、車禍、異
    物吞食、醫源性創傷(內視鏡、手術等)，「非外傷性」包括
    免疫或發炎性腸疾病、感染性疾患(病毒、細菌、寄生蟲、
    原蟲等)、藥物、憩室或先天性疾病、腫瘤性疾患等。高醫
    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
    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逕予「認定」被害人
    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亦無
    法排除「非外傷性」之可能。
　⑵依醫學證據而言，被害人之小腸穿孔如為外傷所導致，大抵
    由醫師診視之理學檢查或初始之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電
    腦斷層可見端倪，例如腹部有明顯挫傷、瘀青等外傷，或於
    電腦斷層有腸系膜血腫等情形，可由此間接證據推論其受傷
    力度，進而判斷是否在一般情形下，有此類似傷害時，通常
    會引起後續腸穿孔之可能。被害人與被告戊○○、丁○○發生衝
    突後之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立即至旗津醫院接受診治
    （即第一次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
    37函復意見，診治醫師李醫師認為依該腹部鈍傷病人之理學
    理查，不能排除腸穿孔之可能性，因此安排腹部電腦斷層檢
    查，但於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之電腦斷層報告未顯示明
    顯內出血或因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亦未明顯見
    到小腸挫傷或腸系膜血腫等證據，小腸挫傷之證據雖無法從
    未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明確判斷，但李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
    的臨床表現、理學檢查、抽血報告及電腦斷層報告等種種客
    觀證據，判斷毋須再執行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亦毋須留院
    觀察，而醫囑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由該臨床醫療判斷，可
    推論當時之客觀證據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嗣
    被害人於10月28日7時38分第二次至旗津醫院就診，依111年
    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診治楊醫師理學檢查
    僅有肚臍周圍疼痛，但無反彈性疼痛(腹膜發炎徵兆)、亦無
    肚皮表面瘀青，故當下並未把腸穿孔列為首要考量，並於函
    詢中表示腹部鈍傷導致小腸穿孔並不常見，要造成腸穿孔通
    常是車禍等較大的撞擊力道，因此楊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
    臨床表現，醫囑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1時20分離院，而
    不須留院觀察，亦可推論被害人當時之腹部挫傷客觀上並未
    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
    時22分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時，因被害人臨床上腹痛持續
    惡化、出現腹部肌肉僵硬現象(腹膜發炎徵兆)、超音波顯示
    腹腔內有不明積液等病情變化下，才再次安排電腦斷層，並
    懷疑腸穿孔而轉院。
　⑶根據腹部鈍傷，橫跨15年、39家醫院的文獻研究，127,919 
    位病人中僅有77位病人（0.06%）出現小腸破裂，扣除未作
    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5位病人後，在此72位病
    人中（鑑定報告原記載77位病人，經本院比對鑑定報告所檢
    附文獻，該文獻係應扣除其中5位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
    現小腸破裂之病人後，以72位病人作為統計基礎，爰由本院
    逕予更正），只有3位病人的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的（4.2%
    ），腹部受鈍傷引起小腸破裂、且初始電腦斷層正常的機率
    為2.52/100,000（鑑定報告誤載為2.52/10,000，應予更正
    ）；輔以初期診治醫師臨床上之醫療判斷，顯然依受傷當時
    之客觀條件，並無演變成小腸穿孔破裂之高度可能性及證據
    ，而被害人之小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或自身疾病所致，無法
    從事後客觀審查上百分百確認，是此個案無法完全排除創傷
    之可能性，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為自身疾病所引起，依臨床實
    務經驗法則，綜合評估病患當時受傷機轉、受傷嚴重程度、
    臨床表現、以及電腦斷層影像證據等客觀條件審查，被害人
    後續發生小腸穿孔為非常罕見之情形，且仍有許多非外傷原
    因無法排除，因此被害人之腹部挫傷和小腸穿孔間，無法確
    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
　㈡本院審酌上開鑑定過程，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
    先行委託鑑定協會作爭點鑑定，確認爭點及應調查之事項後
    ，再將本案相關卷證及函詢資料，併送鑑定協會鑑定，考量
    鑑定協會鑑定成員包含醫法專家1名（醫學中心副教授級主
    治醫師、亦為法學碩士）、非醫事委員2名（律師、國立大
    學法律係教授）、醫事委員2名（醫學中心外傷科主任、區
    域教學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且檢附相關醫學文獻以佐其
    鑑定內容；又鑑定內容關於事實之描述部分經核與本案相關
    卷證所顯示資料相符，上開鑑定報告應屬可採，足堪採為認
    定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無相當
    因果關係之依據。準此，被告戊○○固有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被
    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被害人並用上半身壓制倒地
    之被害人，惟被害人並非均處於弱勢遭毆打之地位，仍積極
    與被告戊○○、丁○○互毆，也造成被告戊○○受有左手肘擦傷、
    丁○○受有左側膝部擦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此有旗津醫
    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49頁），再衡以被害人
    於109年10月27日案發日所受傷害非屬嚴重之擦挫傷，可見
    被告戊○○、丁○○出手之力道未達足以壓制被害人之程度，併
    斟酌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10月28日第二次
    就醫，並未出現任何表彰小腸穿孔之徵兆，並陸續經兩位診
    治醫師判斷未發生小腸穿孔之情（包含第一次就醫使用電腦
    斷層），是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是否係造成被害人
    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實有疑問。況被告戊○○、丁○○共同傷
    害行為雖造成被害人受有腹部鈍傷，然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
    裂之機率僅有0.06％，而該0.06％小腸破裂之人，其中僅有4.
    2％之人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換言之，腹部鈍傷引起小腸破
    裂，而電腦斷層初始判斷正常之機率為0.00252％（即每10萬
    人有2.52人發生），足見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微乎
    其微，且公訴人就本案亦未提供可供判斷腹部鈍傷通常會造
    成小腸破裂、穿孔之相關臨床統計數據，抑或其他足以佐證
    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當日即發生小腸穿孔之證據，委難
    斷定被害人之死亡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公訴意旨認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被告戊○○、丁○○
    均係犯傷害致死罪，容有誤會。
　㈢公訴意旨雖稱被告戊○○、丁○○連續踹踢被害人，通常會導致
    臟器因而破裂或內出血之結果，係可以預見及理解，自不能
    僅因被害人第一次就醫，經電腦斷層掃瞄未發現小腸破裂或
    出血等徵兆，即認定被告戊○○、丁○○之踹踢行為與被害人小
    腸破裂無因果關係，蓋鑑定單位可能會擔心若認定旗津醫院
    於被告第一次就醫時，使用電腦斷層掃瞄卻未發現腸內出血
    之情況，後續可能會面臨醫療過失之訴訟，因此鑑定單位才
    會記載無法做因果認定等詞，尤其本件被害人沒有腸胃病史
    ，第一、二次就醫都是因為腹部不適，而腹部不適又與被告
    戊○○、丁○○之傷害行為相連，因此兩者間必定有因果關係，
    僅被害人小腸破裂係身體內部的機轉與變化，無法從肉眼判
    斷，但不能將此不利益歸責於被害人，且被告戊○○、丁○○對
    踹踢被害人會造成內部臟器破裂之結果是可以預見，故被告
    戊○○、丁○○應負傷害致死之責等語。惟：
　⒈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倘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
    直接原因，則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或10月28
    日第二次就醫，身體內部即會產生小腸穿孔之徵兆，此從第
    一次就醫實施電腦斷層未發現明顯內出血或腸穿孔導致腹內
    自由氣體的堆積，第二次就醫透過理學檢查未有反彈性疼痛
    均可知悉，此有旗津醫院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
    1637號函存卷可詳（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63頁），可知因果
    關係之呈現仍能透過醫學檢查或醫生觀察被害人身體之變化
    或身體所出現之徵兆來作判斷，公訴意旨所稱本案因果關係
    之判斷依據為身體內部之機轉與變化，然身體內部之變化顯
    然無法用肉眼直接判讀，而此不利益不應歸屬於被害人，故
    應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等語，並不可採。
　⒉公訴意旨尚謂鑑定單位為避免指出被害人於第一次就醫時，
    係因醫生未詳細檢查，導致未察覺被害人業已小腸穿孔，將
    會造成第一次診治之醫生面臨醫療疏失之訴訟，以致在鑑定
    結論記載「至該案件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需依條件論和
    相當性先後判斷是否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之因果關係要素，此
    部分屬法院適用刑法的問題，無法由鑑定單位協助，留待鈞
    院判斷」，正好說明鑑定單位顧慮上情，所以不鑑定有無相
    當因果關係，法院應當自行認定有無因果關係等語，然鑑定
    單位既已記載「被害人之腹部挫傷與小腸破裂間，無法確定
    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足見事實上既無法認定被害人腹部
    挫傷與小腸穿孔間有因果關係，法律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
    又係根據事實而來，則從法律上更無法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不言可喻，公訴意旨上開所稱，難認可採。
五、被告丁○○、戊○○之辯解及相關證人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丁○○辯稱部分
　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固稱無任何出手傷害被害人之行為，雖
    然有與被害人拉扯或壓制被害人，皆因被害人先拿球棒攻擊
    被告戊○○、丁○○，期間仍不斷與被告戊○○有扭打之情，被害
    人不法侵害之狀態一直持續，以致被告丁○○才會拉扯或壓制
    被害人，況被告丁○○倘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理應會持安全
    帽攻擊被害人才是，是被告丁○○拉扯或壓制被害人之行為應
    屬正當防衛，並無傷害被害人之故意等語，然被告丁○○除了
    推擠被害人、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行為外，尚有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行為，業經本院勘驗如上，是被告丁○○前
    述行為，均屬與被告戊○○共同分擔之傷害行為無誤。
　⒉又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
    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
    防衛權，而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
    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
    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
    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
    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
    度臺上字第56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雙方肢體衝突之初
    ，雖係被害人先持球棒欲攻擊被告丁○○，然遭被告丁○○以安
    全帽擋下後，被害人復與經被告戊○○互相推擠拉扯後均倒地
    ，此時被害人再度站起時已無持有球棒，並上前與被告戊○○
    、丁○○拉扯，詎料被告丁○○竟先選擇推被害人，接著以上身
    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再於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時持安全帽
    在旁來回走動巡視，足見被告戊○○、丁○○與被害人間，均對
    彼此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難認係單方（及被害人）不法侵害
    行為，參照上開說明，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丁○○所
    實施上開行為，僅屬正當防衛，不具傷害故意等語，尚屬無
    據。
　⒊況被害人原先以球棒攻擊被告丁○○，經被告丁○○以安全帽阻
    擋後，該不法侵害之行為即已過去，倘被告丁○○為避免遭受
    進一步攻擊，依當時案發地點係在戶外路邊之客觀情境，被
    告丁○○應僅須偕同被告戊○○採取閃避他處之被動防禦方式即
    足防衛，實無必要再為後續之推擠與壓制，或重新撿拾掉落
    地上之安全帽，在被害人與戊○○互毆時在旁迴護被告戊○○，
    並進行把風、助勢等行為，故被告丁○○上開之舉，應非出於
    防衛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基於傷害被害人之犯
    意，且此舉客觀上亦非對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
    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適用之餘地甚明，故被告丁○○及其辯
    護人前開所辯，顯屬無據，礙難採認。
　㈡被告戊○○辯稱部分
　　被告戊○○及其辯護人雖稱本案係被害人先行持球棒攻擊被告
    丁○○，被告戊○○才被迫採取防衛行為，雖構成傷害罪，但屬
    於防衛過當，請依法減刑等語，然本案起因固係被害人尋釁
    而起，惟被害人以球棒攻擊被告丁○○未果，且經被告戊○○與
    被害人互相推擠拉扯，導致雙方均倒地、被害人未能繼續持
    有球棒後，被告戊○○仍利用被告丁○○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
    際，持續以腳踹及徒手毆打倒地之被害人，前已述及，實難
    認被告戊○○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犯意而為必要之防衛行為，遑
    論被告戊○○有何防衛過當之情，被告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
    陳，亦屬無稽，礙難憑採。
　㈢證人壬○○、丙○○證述部分
　　公訴人固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之姊壬○○、證人即被害人外
    甥丙○○到庭作證，然考量證人壬○○、丙○○均與被害人為親屬
    關係，且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從頭到尾都有看到
    ，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看到被害人先拿棍子要毆打對方，
    而是被告父子騎機車過來，被害人站在他們的機車前面，被
    害人問對方說「你那天去我們家嗆什麼？」，對方就說「不
    然你現在是要怎麼樣？」，之後被告父子從機車上下來，被
    告丁○○就掐住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倒在地上，被告丁○○就
    在那邊喊說「呼伊死、呼伊死（台語）」，被告戊○○就一直
    踢、一直踢，被害人再也沒有機會爬起來了，而且被害人在
    本案發生前至少半年內身體狀況都很好，也沒有住院過，另
    外被告丁○○除了將被害人壓在地上外，還用安全帽毆打被害
    人，過程中被害人都遭被告丁○○壓住，完全爬不來，當時被
    告戊○○、丁○○兩人剛好從餐廳出來有喝酒，反而是被害人沒
    有喝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6頁）；證人丙○○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被告丁○○就壓制著被害人，用雙手把被害人的頸
    部扣著，被害人呈現半躺的狀態，被告丁○○在被害人後面扣
    著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沒辦法動，也沒有力氣掙扎，然後被
    告戊○○有一直講要致被害人於死的話，之後就一直踹被害人
    ，伊記得安全帽好像也變成凶器，被拿去毆擊被害人的頭部
    ，而被告丁○○將被害人壓制後，被害人就一直在同一位置，
    沒有中途站起來走到別的地方，被害人只能承受對方傷害，
    沒有反抗動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至39頁），皆核與本院
    勘驗之結果（如被害人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壓制，尚有站起來
    與被告戊○○互毆、被告丁○○並未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被
    害人就醫資料查詢（顯示被害人於109年7月18日在高雄長庚
    醫院住院，見偵卷第167至172頁）、被害人案發時酒測值高
    達1.131%（即226.2mg/dl，見相卷第99頁）等節均不符，甚
    至證人壬○○、丙○○就說出欲致被害人於死之人究竟係被告戊
    ○○或被告丁○○乙節，所為之證述亦彼此相左，故難以證人壬
    ○○、丙○○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瑕疵證述，作為認定被告戊○○
    、丁○○涉犯傷害致死罪之積極證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戊○○、丁○○均係涉犯傷害致死
    罪，惟公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
    害人小腸穿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論以被告
    戊○○、丁○○涉犯傷害致死之罪責，然依卷內證據及被告戊○○
    之自白，應可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罪責已明。至被
    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固為上開辯稱，均屬避重就輕之
    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丁○○共同傷害犯
    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核被告戊○○、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
　⒉被告戊○○、丁○○雖各有毆打、踹踢與推擠、壓制被害人，及
    在旁助勢、把風等行為，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
    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嗣被害人尚發生小腸穿孔而
    死亡，然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
    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已述及，公訴意旨認被告戊○○
    、丁○○均涉犯傷害致死罪，容有未恰，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且經本院諭知被告尚可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見本院卷二第8、162頁），經檢察官、被告戊○○、丁○○及
    其等辯護人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訴訟上攻擊防禦權，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⒊被告戊○○、丁○○就上開傷害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戊○○、丁○○均為智慮成熟的成年人，本應尋求理
    性合法之手段解決糾紛，本案雖係被害人因不滿被告戊○○抱
    怨騎車經過被害人家時，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乙事，遂
    持球棒前往尋釁，並非被告戊○○、丁○○一開始即預謀攻擊被
    害人，惟被告戊○○、丁○○於見到被害人手持球棒攻擊未果後
    ，即能以離開現場之方式，避免被害人後續之攻擊，被告戊
    ○○、丁○○卻未離開，反而採取與被害人正面對決即「互毆」
    之方式因應，造成被害人受有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
    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告戊○○、丁○○上開所為，實有不
    該；兼衡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被告戊○○
    、丁○○皆未有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此有前案紀錄表
    存卷可查，堪認被告戊○○、丁○○犯後態度、素行尚可；併考
    量被告戊○○自陳目前擔任環保局臨時工、月收入新臺幣（下
    同）2至3萬元、現與被告丁○○、媳婦及孫子同住、身體狀況
    不佳、患有重度憂鬱症伴焦慮、糖尿病伴慢性腎功能異常、
    高血壓併高脂血症，有被告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丁○○自陳目前從事安裝冷氣相關
    之工作、月收入約2萬初、現與被告戊○○、媳婦及未成年小
    孩同住、身體健康無重大疾病，且被告戊○○、丁○○經濟狀況
    均不佳，皆以中低收入戶之資格申請法律扶助，有中低收入
    戶證明書可憑（見偵卷第47頁），迄今仍無法與被害人其他
    親屬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併斟酌被告戊○○、丁○○於
    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之分擔（被告戊○○徒手
    毆打與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利用上半
    身壓制與持安全帽在場助勢、把風等）、被害人所受上開傷
    勢，暨被害人家屬己○○到庭陳稱：被害人已經過世，被害人
    之配偶庚○○本身身體不好，在化療期間碰到被害人離去之情
    事，憂傷到不願積極接受治療，最後也離開，伊也知道被害
    人自己的行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也很氣被害人在他太太已經
    生病之情況下還如此衝動，希望法院可以公平處理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191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戊○○、丁○○所犯之
    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淑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聖源
　　　　　　　　　                  法  官  侯弘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冠宏
附錄本案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裕祥




            周易誠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翁松崟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戊○○、丁○○係父子，兩人與辛○○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戊○○前因騎車經過辛○○住處時，突遭辛○○飼養
    之小狗吠叫，而與辛○○產生嫌隙，嗣戊○○徒步、丁○○騎乘機車，於民國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辛○○撞見，辛○○即手持球棒向前與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丁○○揮打，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戊○○、丁○○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推由戊○○與辛○○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辛○○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復由丁○○往前推擠辛○○之身體，辛○○往後退後即揮拳反擊，丁○○遂與辛○○一起倒地後，丁○○旋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辛○○，再由站立一旁之戊○○以腳踹及出拳毆打倒地之辛○○，丁○○則持安全帽在旁把風，期間經跟隨辛○○前來之姊壬○○及壬○○之孫丙○○在旁勸架未果，戊○○繼續與辛○○徒手互毆，戊○○並趁其遭辛○○大力推擠倒地時，以腳踹辛○○腹部，導致辛○○後退數步跌倒在地，因而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辛○○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下稱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然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復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再度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之空氣與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經該院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惟辛○○之死亡結果與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詳後述）。
二、案經辛○○之妻庚○○（已歿）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甚明。本判決下列使用之傳聞
    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23頁、本院卷二第10至11、165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之規定，認該等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一第319頁、本院卷二第9、163、180頁），核與證人辛○○（下稱被害人）於警詢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2頁），並有被害人107年起個人就醫紀錄查詢、旗津醫院110年6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0924號函、110年6月23日高醫港品字第1100301908號函、病人病況說明與病歷、110年7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1116號函、晴美旗后診所病歷表、高醫109年12月7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2月9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津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一般治安狀況摘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屍體相驗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監視器錄影光碟與畫面翻拍照片及本院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67至172、175至182、185至193、195、199至205、207至233頁，相卷第23、41至43、45至47、93至233、245、255至300、313頁），足認被告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被告戊○○、丁○○對於下述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且有前述相關證據可憑，是被告戊○○、丁○○為父子，被告戊○○、丁○○與被害人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居民，被告戊○○前因騎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突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而與被害人產生嫌隙，嗣被告戊○○徒步、被告丁○○騎乘機車，於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被害人撞見，被害人即手持球棒向前與被告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被告丁○○揮打，被告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復由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再由被告戊○○徒手與被害人互毆，被告戊○○並以腳踹被害人腹部數下，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害人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嗣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的空氣及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經高醫實施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等情，堪以認定。
三、被告丁○○固否認有何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惟基於下述理由，可認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傷害被害人一事，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
  ㈠被告丁○○有推擠、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及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被告丁○○與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雙方互毆之經過，
    經本院當庭勘驗110年10月27日18時50分8秒至18時55分15秒監視器錄影內容，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一第87至99、113至136頁）：
		檔案時間

		畫面時間

		動作/對話內容



		00：00

		18:50:05

		畫面左上方黃色網狀線處有一白色上衣、黑色短褲男子為辛○○，畫面右方有一身穿黑底白點上衣男子為戊○○，朝畫面左上方即辛○○方向走去



		00：09

		18:50:15

		由丁○○騎乘一台紅白色相間的機車行駛至戊○○身邊，戊○○繼續朝辛○○方向走去，一黑色上衣騎士即丁○○自畫面右方出現，往辛○○方向騎去



		00：13

		18:50:19

		辛○○手上持有一支球棒，朝戊○○方向走去，白色機車騎士壬○○下車跟在辛○○後方



		00：18

		18:50:24

		丁○○騎至辛○○與戊○○二人之間停下，辛○○舉起手中的球棒，丁○○坐於機車上與辛○○對話



		00：22

		18:50:28

		辛○○又舉起球棒指向丁○○，丁○○下車，壬○○拉住辛○○，丁○○脫下安全帽與辛○○發生爭執，壬○○上前勸阻辛○○



		00：29

		18:50:35

		辛○○以雙手舉起手中的球棒作勢朝丁○○揮擊，丁○○拿起安全帽欲阻擋並向後退，辛○○未攻擊即放下手中的球棒，戊○○上前與辛○○發生爭執



		00：32

		18:50:39

		畫面左上方出現一黑衣黑褲、黑褲上有白線男子即壬○○的孫子丙○○（下稱呂孫）、一白色上衣男子即呂孫的朋友，呂孫跑上前拉住丁○○



		00：40

		18:50:46

		戊○○往辛○○的方向走去，並與手持球棒的辛○○發生激烈爭執，壬○○於旁勸阻，戊○○有出手往辛○○手持球棒的身體右半邊推擠及拉扯，丁○○上前靠近辛○○與戊○○二人，辛○○、戊○○、壬○○三人拉扯後皆摔倒於地，丁○○、呂孫的朋友彎腰察看



		00：44

		18:50:51

		辛○○站起，此時身上已無持有球棒，並再次上前與戊○○、丁○○二人發生拉扯，其中丁○○往前推辛○○，辛○○後退後隨即往丁○○揮拳，辛○○與丁○○一起倒地，呂孫的朋友拉住未倒地之戊○○後被戊○○推開，壬○○彎腰欲勸阻倒地之兩人



		01：03

		18:51:10

		畫面可見丁○○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辛○○，站立之戊○○則在畫面左側對在地上的辛○○有以腳踹之動作，壬○○伸手推開戊○○



		01：10

		18:51:16

		呂孫上前勸阻，壬○○欲拉開在地上之丁○○，丁○○則仍與辛○○倒在地上



		01：14

		18:51:20至
18:51:32

		戊○○走至另一側，朝地上之辛○○揮拳，後又走回壬○○旁推倒壬○○，出拳毆打倒在地上之辛○○數下，呂孫於旁阻擋未果



		00：00

		18:51:33

		戊○○持續毆打辛○○，丁○○從地上站起向後退開，呂孫上前拉住揮拳之戊○○



		00：12

		18:51:40

		丁○○走至機車附近撿起地上之安全帽，欲再次往辛○○方向前去，原在拉住辛○○之呂孫見狀上前制止丁○○，丁○○仍持安全帽朝辛○○衝去



		00：24

		18:51:59

		丁○○與呂孫往左移動離開畫面，畫面可見戊○○自辛○○身後抓住辛○○，壬○○則跪於地上欲制止



		00：35

		18:52:10

		丁○○持安全帽進入畫面，壬○○站起持續勸阻辛○○與戊○○二人，丁○○則於辛○○、戊○○二人身邊走來走去



		00：55至
01：10

		18:52:32至
18:52:46

		辛○○、戊○○二人不斷有拉扯之動作，丁○○持安全帽在兩人旁



		00：01

		18:52:50

		辛○○將戊○○向後拉，壬○○摔倒於地上，戊○○邊將辛○○向後扯，邊有朝辛○○上半身出拳之動作



		00：07

		（拍攝者將影片放大）

		辛○○、戊○○兩人扭打倒地，呂孫的朋友上前彎腰欲扶起倒地之壬○○，呂孫阻擋丁○○



		00：13

		18:53:02

		辛○○站起往左走，撿起地上棒狀物品，戊○○見狀往辛○○方向走去，兩人又開始拉扯



		00：18

		18:53:07

		辛○○將戊○○大力推倒，倒地時戊○○朝辛○○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辛○○向後退數步



		00：20

		18:53:09

		丁○○持安全帽朝辛○○衝去，之後安全帽掉於地上



		00：22

		18:53:12

		畫面左側辛○○已倒於地上（上半身不在監視器拍攝角度範圍內），壬○○於地上拉住丁○○



		00：26

		18:53:15

		丁○○後退撿起掉落在地上之安全帽，壬○○拉住丁○○，呂孫上前制止丁○○



		00：31

		18:53:20

		丁○○持安全帽往畫面左方走離畫面，呂孫、呂孫的朋友扶起壬○○後陸續往左側移動，此時辛○○仍倒於地上



		00：40

		18:53:29

		丁○○向後退出現於畫面，辛○○仍倒於地上



		00：43至
01：08

		18:53:33至
18:53:58

		辛○○爬起後蹲坐於地上，丁○○往左移動離開畫面，壬○○、呂孫將辛○○扶起



		00：00

		18:53:59

		呂孫、丁○○站於畫面左側



		00：45至
01：08

		18:54:45至
18:55:09

		壬○○、白色上衣男子（無法辨識何人）出現，雙方似仍在爭執，路過騎士停下觀看



		00：00至
結束

		18:55:11至
18:55:15

		員警騎機車抵達現場







    由此可知，本案係因被害人先持球棒向被告戊○○、丁○○
    尋釁，被告戊○○遂出手與被害人推擠與拉扯，導致被害人
    未能繼續持有球棒且摔倒在地，被害人站起後並上前與被告
    戊○○、丁○○發生拉扯，丁○○往前推被害人，被害人後退後即往被告丁○○揮拳，被害人與被告丁○○一起倒地，被告丁○○旋即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被告戊○○則在旁以腳踹及持續揮拳倒地之被害人，被告丁○○起身後撿拾掉落在機車附近之安全帽，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不斷拉扯間、毆打間步行觀看，隨後被害人將被告戊○○大力推倒，被告戊○○倒地時朝被害人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被害人往後退數步倒地，被告丁○○仍持安全帽衝往被害人，惟被告丁○○手持之安全帽掉落，並經被害人之姊壬○○、被害人之外甥丙○○勸阻後，被告丁○○未再攻擊被害人，是被告丁○○除對於被害人陸續有「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事實接觸動作外，並有持安全帽在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拉扯之際來回巡視走動，此部分亦可視為把風及在場助勢之行為，且上開行為貫穿整段犯罪期間，足見被告丁○○「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持安全帽在旁巡視來回走動」等動作，均屬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又從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戊○○與被害人彼此推擠、拉扯與互毆時，被告丁○○亦在旁與被害人推擠、壓制被害人，俾利被告戊○○得以順利實施出拳毆打、以腳踹被害人腹部等傷害行為，且於被告戊○○遭被害人推倒之際，被告丁○○尚會持安全帽欲準備攻擊被害人，隨後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互毆期間，尚持安全帽在旁把風、助勢，可見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共同傷害被害人乙節，具有行為之分擔。
  ㈡被告丁○○與戊○○有犯意之聯絡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並於實施犯罪之際，擔任在外把風，顯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即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臺上字第1886號判決、92年度臺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據被告丁○○供稱：因被害人飼養的小狗會向路人及伊等吠且有攻擊的行為發生，溝通過一次無效，被害人因此懷恨在心，當天在路上正巧遇到伊與被告戊○○，就手持球棒向伊與被告戊○○毆打，剛好被被告戊○○徒手接到，之後伊與被告戊○○徒手抓住被害人防止被害人再次攻擊，直到被害人停止動作後伊等才鬆手，並持續發生口角，隨後警方就來了，伊左膝蓋擦傷、小腿扭傷、頸部有被被害人徒手抓傷之痕跡等語（見偵卷第11頁），顯見被告丁○○知悉被害人持球棒欲攻擊其與被告戊○○，惟被告丁○○卻不是主動報警抑或勸說被告戊○○趕緊離開現場，避免衝突擴大，反而選擇以與被告戊○○聯手壓制被害人之方式，來避免被害人繼續攻擊，併參酌被告丁○○先對被害人實施「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動作，造成被害人之行動受阻後，被告戊○○旋即對被害人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踢等傷害行為，隨後被告戊○○與被害人持續互毆期間，被告丁○○仍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把風，營造出被害人勢單力薄、以寡敵眾之景象，也迫使被害人所要防禦之對象不止被告戊○○，尚包括被告丁○○在內，足見被告丁○○就被告戊○○傷害被害人之犯行已有認識，仍出手推擠及壓制被害人，已接連造成傷害被害人及在場助勢之效果，同時亦清楚明白在場權充人數，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被害人脫逃之把風作用，足認被告丁○○主觀上與被告戊○○間，有共同傷害被害人之默示合致（即犯意之聯絡），被告丁○○自應與被告戊○○共負傷害罪責。
四、被告丁○○、戊○○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相當因果關係
    公訴意旨固以高醫110年3月1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0637號函記載「被害人所受小腸穿孔之原因排除醫源性創傷之可能，而無法排除非醫源性創傷之事實」等語，據以認定被告丁○○與戊○○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因果關係，惟：
  ㈠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高醫函覆「病人手術前的電腦斷層檢查，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小腸無急性腸系膜缺血的狀況，手術後組織之病理報告：沒有腫瘤也沒有小腸憩室的組織，而醫源性創傷常發生於內視鏡或腹腔鏡檢查後，且極少導致腸穿孔，非醫源性創傷機制為無法排除之原因，是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導致是否有因果關係，實無法排除兩者之關聯性」等語（見相卷第305至306頁），可知高醫並非直接認定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機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認有送鑑定之必要，嗣經本院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之同意，委託中華民國醫療爭議諮詢及鑑定協會（下稱鑑定協會）進行爭點整理及鑑定，內容略以（見本院卷一第219至223、257至263、273至296頁）：
　⒈被害人三次就醫之經過
　　被害人案發時為48歲，有高血壓及酒癮病史，依卷宗資料顯示，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與被告戊○○、丁○○發生約3至4分鐘肢體衝突，⑴被害人於同日19時41分，前往旗津醫院診療，經急診李憲斌醫師評估，並安排腹部電腦斷層及抽血檢驗，20時11分電腦斷層報告未見氣腹或內出血情形，抽血報告無特殊異常，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該次就診之診斷證明書載明病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左腳挫擦傷等傷害（下稱第一次就醫）；於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胸痛胸悶再次至旗津醫院診療，由楊禮嘉醫師診治，給予止痛藥物後，被害人要求前往派出所作筆錄，而於同日11時20分離院，該次之診斷書紀錄為頭部擦挫傷、顏面擦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雙腳挫擦傷（下稱第二次就醫）；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復因胸痛胸悶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由楊禮嘉醫師診治，於抽血檢驗及安排相關檢查後，同日20時29分之電腦斷層報告顯示氣腹及腹水，於同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治療，並安排緊急手術（下稱第三次就醫），依據手術紀錄單，高醫於10月29日00時20分進行緊急手術，發現小腸穿孔併腹內腹水及出血2,000亳升，術後診斷碼為非創傷性小腸破裂，病理切片顯示廣泛性發炎反應、血管充血、明顯出血，與腸道破裂吻合，經高醫住院治療後，被害人仍於109 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自動出院，並於同日11時45分死亡。　
　⒉爭點整理部分
　　本案前經高雄地檢署雄檢榮冬109相1185字第1100003971號函函詢高醫，回覆該病人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無急性腸系膜缺血、術後病理報告亦無腫瘤及小腸憩室的組織、亦非「醫源性創傷」，針對是否為「非醫源性創傷」，該函回覆為「無法排除之可能原因」，亦無法完全排除小腸穿孔及「非醫源性創傷」有因果關條及關聯性，惟醫學是機率的科學，有其不確定性存在，考量人體的複雜度及醫學的極限，目前醫學研究大多僅能證明兩件事情有相關性(抽煙的人有較多罹患肺癌)，但鮮少能確認其因果關係(罹患肺癌的結果是抽煙所導致)，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就該回覆意見放大回推，而「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是本案爭點即係被害人之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所致，抑或係自身疾病所致？又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受傷，109年10月28日20時29分電腦斷層己與受傷時間間隔25小時，109年10月29日00時20分手術時間己間隔超過28小時，周邊組織己然因腸穿孔合併發炎、出血反應，及腸道浸泡於大量腹水/出血中等因素，而呈現嚴重受損狀態，難以判斷是否為外傷或外力所致，且死亡時間超過30天，更無法由相驗得知是否為外力所導致，手術醫師及法醫相驗皆難以認定其因果關係。因此，既無法由手術情況及相驗確認死因之狀況下，鑑定協會建議應函詢第一次就醫即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診治之李憲斌醫師、以及第二次就醫即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診治之楊禮嘉醫師相關診斷經過，以鑑別當時腹部損傷情形，並重新審視電腦斷層，以釐清其責任歸屬，並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函詢上開兩位醫師，俟其等函覆後檢送本案相關券證委由鑑定協會予以鑑定。
　⒊鑑定結果
　⑴依據相關文獻，引起小腸穿孔可能原因眾多。可分為「外傷性」及「非外傷性」，「外傷性」包括腹部鈍傷、車禍、異物吞食、醫源性創傷(內視鏡、手術等)，「非外傷性」包括免疫或發炎性腸疾病、感染性疾患(病毒、細菌、寄生蟲、原蟲等)、藥物、憩室或先天性疾病、腫瘤性疾患等。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逕予「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亦無法排除「非外傷性」之可能。
　⑵依醫學證據而言，被害人之小腸穿孔如為外傷所導致，大抵由醫師診視之理學檢查或初始之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電腦斷層可見端倪，例如腹部有明顯挫傷、瘀青等外傷，或於電腦斷層有腸系膜血腫等情形，可由此間接證據推論其受傷力度，進而判斷是否在一般情形下，有此類似傷害時，通常會引起後續腸穿孔之可能。被害人與被告戊○○、丁○○發生衝突後之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立即至旗津醫院接受診治（即第一次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復意見，診治醫師李醫師認為依該腹部鈍傷病人之理學理查，不能排除腸穿孔之可能性，因此安排腹部電腦斷層檢查，但於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之電腦斷層報告未顯示明顯內出血或因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亦未明顯見到小腸挫傷或腸系膜血腫等證據，小腸挫傷之證據雖無法從未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明確判斷，但李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理學檢查、抽血報告及電腦斷層報告等種種客觀證據，判斷毋須再執行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亦毋須留院觀察，而醫囑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由該臨床醫療判斷，可推論當時之客觀證據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嗣被害人於10月28日7時38分第二次至旗津醫院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診治楊醫師理學檢查僅有肚臍周圍疼痛，但無反彈性疼痛(腹膜發炎徵兆)、亦無肚皮表面瘀青，故當下並未把腸穿孔列為首要考量，並於函詢中表示腹部鈍傷導致小腸穿孔並不常見，要造成腸穿孔通常是車禍等較大的撞擊力道，因此楊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醫囑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1時20分離院，而不須留院觀察，亦可推論被害人當時之腹部挫傷客觀上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時，因被害人臨床上腹痛持續惡化、出現腹部肌肉僵硬現象(腹膜發炎徵兆)、超音波顯示腹腔內有不明積液等病情變化下，才再次安排電腦斷層，並懷疑腸穿孔而轉院。
　⑶根據腹部鈍傷，橫跨15年、39家醫院的文獻研究，127,919 位病人中僅有77位病人（0.06%）出現小腸破裂，扣除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5位病人後，在此72位病人中（鑑定報告原記載77位病人，經本院比對鑑定報告所檢附文獻，該文獻係應扣除其中5位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病人後，以72位病人作為統計基礎，爰由本院逕予更正），只有3位病人的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的（4.2%），腹部受鈍傷引起小腸破裂、且初始電腦斷層正常的機率為2.52/100,000（鑑定報告誤載為2.52/10,000，應予更正）；輔以初期診治醫師臨床上之醫療判斷，顯然依受傷當時之客觀條件，並無演變成小腸穿孔破裂之高度可能性及證據，而被害人之小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或自身疾病所致，無法從事後客觀審查上百分百確認，是此個案無法完全排除創傷之可能性，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為自身疾病所引起，依臨床實務經驗法則，綜合評估病患當時受傷機轉、受傷嚴重程度、臨床表現、以及電腦斷層影像證據等客觀條件審查，被害人後續發生小腸穿孔為非常罕見之情形，且仍有許多非外傷原因無法排除，因此被害人之腹部挫傷和小腸穿孔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
　㈡本院審酌上開鑑定過程，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先行委託鑑定協會作爭點鑑定，確認爭點及應調查之事項後，再將本案相關卷證及函詢資料，併送鑑定協會鑑定，考量鑑定協會鑑定成員包含醫法專家1名（醫學中心副教授級主治醫師、亦為法學碩士）、非醫事委員2名（律師、國立大學法律係教授）、醫事委員2名（醫學中心外傷科主任、區域教學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且檢附相關醫學文獻以佐其鑑定內容；又鑑定內容關於事實之描述部分經核與本案相關卷證所顯示資料相符，上開鑑定報告應屬可採，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無相當因果關係之依據。準此，被告戊○○固有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被害人並用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惟被害人並非均處於弱勢遭毆打之地位，仍積極與被告戊○○、丁○○互毆，也造成被告戊○○受有左手肘擦傷、丁○○受有左側膝部擦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此有旗津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49頁），再衡以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案發日所受傷害非屬嚴重之擦挫傷，可見被告戊○○、丁○○出手之力道未達足以壓制被害人之程度，併斟酌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並未出現任何表彰小腸穿孔之徵兆，並陸續經兩位診治醫師判斷未發生小腸穿孔之情（包含第一次就醫使用電腦斷層），是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是否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實有疑問。況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雖造成被害人受有腹部鈍傷，然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僅有0.06％，而該0.06％小腸破裂之人，其中僅有4.2％之人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換言之，腹部鈍傷引起小腸破裂，而電腦斷層初始判斷正常之機率為0.00252％（即每10萬人有2.52人發生），足見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微乎其微，且公訴人就本案亦未提供可供判斷腹部鈍傷通常會造成小腸破裂、穿孔之相關臨床統計數據，抑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當日即發生小腸穿孔之證據，委難斷定被害人之死亡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公訴意旨認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被告戊○○、丁○○均係犯傷害致死罪，容有誤會。
　㈢公訴意旨雖稱被告戊○○、丁○○連續踹踢被害人，通常會導致臟器因而破裂或內出血之結果，係可以預見及理解，自不能僅因被害人第一次就醫，經電腦斷層掃瞄未發現小腸破裂或出血等徵兆，即認定被告戊○○、丁○○之踹踢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破裂無因果關係，蓋鑑定單位可能會擔心若認定旗津醫院於被告第一次就醫時，使用電腦斷層掃瞄卻未發現腸內出血之情況，後續可能會面臨醫療過失之訴訟，因此鑑定單位才會記載無法做因果認定等詞，尤其本件被害人沒有腸胃病史，第一、二次就醫都是因為腹部不適，而腹部不適又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相連，因此兩者間必定有因果關係，僅被害人小腸破裂係身體內部的機轉與變化，無法從肉眼判斷，但不能將此不利益歸責於被害人，且被告戊○○、丁○○對踹踢被害人會造成內部臟器破裂之結果是可以預見，故被告戊○○、丁○○應負傷害致死之責等語。惟：
　⒈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倘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則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或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身體內部即會產生小腸穿孔之徵兆，此從第一次就醫實施電腦斷層未發現明顯內出血或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第二次就醫透過理學檢查未有反彈性疼痛均可知悉，此有旗津醫院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號函存卷可詳（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63頁），可知因果關係之呈現仍能透過醫學檢查或醫生觀察被害人身體之變化或身體所出現之徵兆來作判斷，公訴意旨所稱本案因果關係之判斷依據為身體內部之機轉與變化，然身體內部之變化顯然無法用肉眼直接判讀，而此不利益不應歸屬於被害人，故應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等語，並不可採。
　⒉公訴意旨尚謂鑑定單位為避免指出被害人於第一次就醫時，係因醫生未詳細檢查，導致未察覺被害人業已小腸穿孔，將會造成第一次診治之醫生面臨醫療疏失之訴訟，以致在鑑定結論記載「至該案件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需依條件論和相當性先後判斷是否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之因果關係要素，此部分屬法院適用刑法的問題，無法由鑑定單位協助，留待鈞院判斷」，正好說明鑑定單位顧慮上情，所以不鑑定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法院應當自行認定有無因果關係等語，然鑑定單位既已記載「被害人之腹部挫傷與小腸破裂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足見事實上既無法認定被害人腹部挫傷與小腸穿孔間有因果關係，法律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又係根據事實而來，則從法律上更無法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不言可喻，公訴意旨上開所稱，難認可採。
五、被告丁○○、戊○○之辯解及相關證人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丁○○辯稱部分
　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固稱無任何出手傷害被害人之行為，雖然有與被害人拉扯或壓制被害人，皆因被害人先拿球棒攻擊被告戊○○、丁○○，期間仍不斷與被告戊○○有扭打之情，被害人不法侵害之狀態一直持續，以致被告丁○○才會拉扯或壓制被害人，況被告丁○○倘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理應會持安全帽攻擊被害人才是，是被告丁○○拉扯或壓制被害人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並無傷害被害人之故意等語，然被告丁○○除了推擠被害人、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行為外，尚有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或把風等行為，業經本院勘驗如上，是被告丁○○前述行為，均屬與被告戊○○共同分擔之傷害行為無誤。
　⒉又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56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雙方肢體衝突之初，雖係被害人先持球棒欲攻擊被告丁○○，然遭被告丁○○以安全帽擋下後，被害人復與經被告戊○○互相推擠拉扯後均倒地，此時被害人再度站起時已無持有球棒，並上前與被告戊○○、丁○○拉扯，詎料被告丁○○竟先選擇推被害人，接著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再於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時持安全帽在旁來回走動巡視，足見被告戊○○、丁○○與被害人間，均對彼此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難認係單方（及被害人）不法侵害行為，參照上開說明，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丁○○所實施上開行為，僅屬正當防衛，不具傷害故意等語，尚屬無據。
　⒊況被害人原先以球棒攻擊被告丁○○，經被告丁○○以安全帽阻擋後，該不法侵害之行為即已過去，倘被告丁○○為避免遭受進一步攻擊，依當時案發地點係在戶外路邊之客觀情境，被告丁○○應僅須偕同被告戊○○採取閃避他處之被動防禦方式即足防衛，實無必要再為後續之推擠與壓制，或重新撿拾掉落地上之安全帽，在被害人與戊○○互毆時在旁迴護被告戊○○，並進行把風、助勢等行為，故被告丁○○上開之舉，應非出於防衛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基於傷害被害人之犯意，且此舉客觀上亦非對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適用之餘地甚明，故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顯屬無據，礙難採認。
　㈡被告戊○○辯稱部分
　　被告戊○○及其辯護人雖稱本案係被害人先行持球棒攻擊被告丁○○，被告戊○○才被迫採取防衛行為，雖構成傷害罪，但屬於防衛過當，請依法減刑等語，然本案起因固係被害人尋釁而起，惟被害人以球棒攻擊被告丁○○未果，且經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推擠拉扯，導致雙方均倒地、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後，被告戊○○仍利用被告丁○○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際，持續以腳踹及徒手毆打倒地之被害人，前已述及，實難認被告戊○○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犯意而為必要之防衛行為，遑論被告戊○○有何防衛過當之情，被告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陳，亦屬無稽，礙難憑採。
　㈢證人壬○○、丙○○證述部分
　　公訴人固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之姊壬○○、證人即被害人外甥丙○○到庭作證，然考量證人壬○○、丙○○均與被害人為親屬關係，且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從頭到尾都有看到，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看到被害人先拿棍子要毆打對方，而是被告父子騎機車過來，被害人站在他們的機車前面，被害人問對方說「你那天去我們家嗆什麼？」，對方就說「不然你現在是要怎麼樣？」，之後被告父子從機車上下來，被告丁○○就掐住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倒在地上，被告丁○○就在那邊喊說「呼伊死、呼伊死（台語）」，被告戊○○就一直踢、一直踢，被害人再也沒有機會爬起來了，而且被害人在本案發生前至少半年內身體狀況都很好，也沒有住院過，另外被告丁○○除了將被害人壓在地上外，還用安全帽毆打被害人，過程中被害人都遭被告丁○○壓住，完全爬不來，當時被告戊○○、丁○○兩人剛好從餐廳出來有喝酒，反而是被害人沒有喝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6頁）；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丁○○就壓制著被害人，用雙手把被害人的頸部扣著，被害人呈現半躺的狀態，被告丁○○在被害人後面扣著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沒辦法動，也沒有力氣掙扎，然後被告戊○○有一直講要致被害人於死的話，之後就一直踹被害人，伊記得安全帽好像也變成凶器，被拿去毆擊被害人的頭部，而被告丁○○將被害人壓制後，被害人就一直在同一位置，沒有中途站起來走到別的地方，被害人只能承受對方傷害，沒有反抗動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至39頁），皆核與本院勘驗之結果（如被害人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壓制，尚有站起來與被告戊○○互毆、被告丁○○並未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被害人就醫資料查詢（顯示被害人於109年7月18日在高雄長庚醫院住院，見偵卷第167至172頁）、被害人案發時酒測值高達1.131%（即226.2mg/dl，見相卷第99頁）等節均不符，甚至證人壬○○、丙○○就說出欲致被害人於死之人究竟係被告戊○○或被告丁○○乙節，所為之證述亦彼此相左，故難以證人壬○○、丙○○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瑕疵證述，作為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罪之積極證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戊○○、丁○○均係涉犯傷害致死罪，惟公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穿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論以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之罪責，然依卷內證據及被告戊○○之自白，應可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罪責已明。至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固為上開辯稱，均屬避重就輕之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丁○○共同傷害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核被告戊○○、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⒉被告戊○○、丁○○雖各有毆打、踹踢與推擠、壓制被害人，及在旁助勢、把風等行為，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嗣被害人尚發生小腸穿孔而死亡，然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已述及，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丁○○均涉犯傷害致死罪，容有未恰，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諭知被告尚可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見本院卷二第8、162頁），經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訴訟上攻擊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⒊被告戊○○、丁○○就上開傷害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戊○○、丁○○均為智慮成熟的成年人，本應尋求理性合法之手段解決糾紛，本案雖係被害人因不滿被告戊○○抱怨騎車經過被害人家時，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乙事，遂持球棒前往尋釁，並非被告戊○○、丁○○一開始即預謀攻擊被害人，惟被告戊○○、丁○○於見到被害人手持球棒攻擊未果後，即能以離開現場之方式，避免被害人後續之攻擊，被告戊○○、丁○○卻未離開，反而採取與被害人正面對決即「互毆」之方式因應，造成被害人受有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告戊○○、丁○○上開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被告戊○○、丁○○皆未有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此有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堪認被告戊○○、丁○○犯後態度、素行尚可；併考量被告戊○○自陳目前擔任環保局臨時工、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至3萬元、現與被告丁○○、媳婦及孫子同住、身體狀況不佳、患有重度憂鬱症伴焦慮、糖尿病伴慢性腎功能異常、高血壓併高脂血症，有被告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丁○○自陳目前從事安裝冷氣相關之工作、月收入約2萬初、現與被告戊○○、媳婦及未成年小孩同住、身體健康無重大疾病，且被告戊○○、丁○○經濟狀況均不佳，皆以中低收入戶之資格申請法律扶助，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可憑（見偵卷第47頁），迄今仍無法與被害人其他親屬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併斟酌被告戊○○、丁○○於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之分擔（被告戊○○徒手毆打與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與持安全帽在場助勢、把風等）、被害人所受上開傷勢，暨被害人家屬己○○到庭陳稱：被害人已經過世，被害人之配偶庚○○本身身體不好，在化療期間碰到被害人離去之情事，憂傷到不願積極接受治療，最後也離開，伊也知道被害人自己的行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也很氣被害人在他太太已經生病之情況下還如此衝動，希望法院可以公平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戊○○、丁○○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淑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聖源
　　　　　　　　　                  法  官  侯弘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冠宏
附錄本案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裕祥


            周易誠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翁松崟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54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戊○○、丁○○係父子，兩人與辛○○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
    居民，戊○○前因騎車經過辛○○住處時，突遭辛○○飼養
    之小狗吠叫，而與辛○○產生嫌隙，嗣戊○○徒步、丁○○騎乘機車，於民國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辛○○撞見，辛○○即手持球棒向前與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丁○○揮打，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戊○○、丁○○即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推由戊○○與辛○○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辛○○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復由丁○○往前推擠辛○○之身體，辛○○往後退後即揮拳反擊，丁○○遂與辛○○一起倒地後，丁○○旋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辛○○，再由站立一旁之戊○○以腳踹及出拳毆打倒地之辛○○，丁○○則持安全帽在旁把風，期間經跟隨辛○○前來之姊壬○○及壬○○之孫丙○○在旁勸架未果，戊○○繼續與辛○○徒手互毆，戊○○並趁其遭辛○○大力推擠倒地時，以腳踹辛○○腹部，導致辛○○後退數步跌倒在地，因而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辛○○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下稱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然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復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再度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之空氣與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經該院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惟辛○○之死亡結果與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詳後述）。
二、案經辛○○之妻庚○○（已歿）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甚明。本判決下列使用之傳聞
    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23頁、本院卷二第10至11、165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之規定，認該等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一第319頁、本院卷二第9、163、180頁），核與證人辛○○（下稱被害人）於警詢時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2頁），並有被害人107年起個人就醫紀錄查詢、旗津醫院110年6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0924號函、110年6月23日高醫港品字第1100301908號函、病人病況說明與病歷、110年7月7日高醫津管字第1100701116號函、晴美旗后診所病歷表、高醫109年12月7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2月9日診斷證明書與病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津分駐所110報案紀錄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一般治安狀況摘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屍體相驗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監視器錄影光碟與畫面翻拍照片及本院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67至172、175至182、185至193、195、199至205、207至233頁，相卷第23、41至43、45至47、93至233、245、255至300、313頁），足認被告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不爭執事項之說明
　　被告戊○○、丁○○對於下述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21頁），且有前述相關證據可憑，是被告戊○○、丁○○為父子，被告戊○○、丁○○與被害人同為高雄市旗津區之居民，被告戊○○前因騎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突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而與被害人產生嫌隙，嗣被告戊○○徒步、被告丁○○騎乘機車，於109 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會合，本欲進入店家用餐，適逢被害人撞見，被害人即手持球棒向前與被告戊○○發生口角，並持球棒朝被告丁○○揮打，被告丁○○先以手持之安全帽擋下後，復由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拉扯推擠，使得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再由被告戊○○徒手與被害人互毆，被告戊○○並以腳踹被害人腹部數下，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害人並於110年10月27日20時許，前往旗津醫院就醫後返家，嗣於110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腹部疼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檢查後無反彈性疼痛，排除腸穿孔之可能，遂返家休養，再於110年10月28日13時22分，因腹痛前往旗津醫院就醫，經實施電腦斷層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腹腔內有不正常的空氣及積液，懷疑有腸穿孔之可能，旋於110年10月28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經高醫實施緊急手術及治療後，仍於109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由家屬辦理出院，於109年12月7日11時45分死亡等情，堪以認定。
三、被告丁○○固否認有何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惟基於下述理由，可認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傷害被害人一事，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
  ㈠被告丁○○有推擠、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及持安全帽
    在旁助勢或把風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
    被告丁○○與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雙方互毆之經過，
    經本院當庭勘驗110年10月27日18時50分8秒至18時55分15秒監視器錄影內容，勘驗結果略以（見本院卷一第87至99、113至136頁）：
檔案時間 畫面時間 動作/對話內容 00：00 18:50:05 畫面左上方黃色網狀線處有一白色上衣、黑色短褲男子為辛○○，畫面右方有一身穿黑底白點上衣男子為戊○○，朝畫面左上方即辛○○方向走去 00：09 18:50:15 由丁○○騎乘一台紅白色相間的機車行駛至戊○○身邊，戊○○繼續朝辛○○方向走去，一黑色上衣騎士即丁○○自畫面右方出現，往辛○○方向騎去 00：13 18:50:19 辛○○手上持有一支球棒，朝戊○○方向走去，白色機車騎士壬○○下車跟在辛○○後方 00：18 18:50:24 丁○○騎至辛○○與戊○○二人之間停下，辛○○舉起手中的球棒，丁○○坐於機車上與辛○○對話 00：22 18:50:28 辛○○又舉起球棒指向丁○○，丁○○下車，壬○○拉住辛○○，丁○○脫下安全帽與辛○○發生爭執，壬○○上前勸阻辛○○ 00：29 18:50:35 辛○○以雙手舉起手中的球棒作勢朝丁○○揮擊，丁○○拿起安全帽欲阻擋並向後退，辛○○未攻擊即放下手中的球棒，戊○○上前與辛○○發生爭執 00：32 18:50:39 畫面左上方出現一黑衣黑褲、黑褲上有白線男子即壬○○的孫子丙○○（下稱呂孫）、一白色上衣男子即呂孫的朋友，呂孫跑上前拉住丁○○ 00：40 18:50:46 戊○○往辛○○的方向走去，並與手持球棒的辛○○發生激烈爭執，壬○○於旁勸阻，戊○○有出手往辛○○手持球棒的身體右半邊推擠及拉扯，丁○○上前靠近辛○○與戊○○二人，辛○○、戊○○、壬○○三人拉扯後皆摔倒於地，丁○○、呂孫的朋友彎腰察看 00：44 18:50:51 辛○○站起，此時身上已無持有球棒，並再次上前與戊○○、丁○○二人發生拉扯，其中丁○○往前推辛○○，辛○○後退後隨即往丁○○揮拳，辛○○與丁○○一起倒地，呂孫的朋友拉住未倒地之戊○○後被戊○○推開，壬○○彎腰欲勸阻倒地之兩人 01：03 18:51:10 畫面可見丁○○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辛○○，站立之戊○○則在畫面左側對在地上的辛○○有以腳踹之動作，壬○○伸手推開戊○○ 01：10 18:51:16 呂孫上前勸阻，壬○○欲拉開在地上之丁○○，丁○○則仍與辛○○倒在地上 01：14 18:51:20至 18:51:32 戊○○走至另一側，朝地上之辛○○揮拳，後又走回壬○○旁推倒壬○○，出拳毆打倒在地上之辛○○數下，呂孫於旁阻擋未果 00：00 18:51:33 戊○○持續毆打辛○○，丁○○從地上站起向後退開，呂孫上前拉住揮拳之戊○○ 00：12 18:51:40 丁○○走至機車附近撿起地上之安全帽，欲再次往辛○○方向前去，原在拉住辛○○之呂孫見狀上前制止丁○○，丁○○仍持安全帽朝辛○○衝去 00：24 18:51:59 丁○○與呂孫往左移動離開畫面，畫面可見戊○○自辛○○身後抓住辛○○，壬○○則跪於地上欲制止 00：35 18:52:10 丁○○持安全帽進入畫面，壬○○站起持續勸阻辛○○與戊○○二人，丁○○則於辛○○、戊○○二人身邊走來走去 00：55至 01：10 18:52:32至 18:52:46 辛○○、戊○○二人不斷有拉扯之動作，丁○○持安全帽在兩人旁 00：01 18:52:50 辛○○將戊○○向後拉，壬○○摔倒於地上，戊○○邊將辛○○向後扯，邊有朝辛○○上半身出拳之動作 00：07 （拍攝者將影片放大） 辛○○、戊○○兩人扭打倒地，呂孫的朋友上前彎腰欲扶起倒地之壬○○，呂孫阻擋丁○○ 00：13 18:53:02 辛○○站起往左走，撿起地上棒狀物品，戊○○見狀往辛○○方向走去，兩人又開始拉扯 00：18 18:53:07 辛○○將戊○○大力推倒，倒地時戊○○朝辛○○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辛○○向後退數步 00：20 18:53:09 丁○○持安全帽朝辛○○衝去，之後安全帽掉於地上 00：22 18:53:12 畫面左側辛○○已倒於地上（上半身不在監視器拍攝角度範圍內），壬○○於地上拉住丁○○ 00：26 18:53:15 丁○○後退撿起掉落在地上之安全帽，壬○○拉住丁○○，呂孫上前制止丁○○ 00：31 18:53:20 丁○○持安全帽往畫面左方走離畫面，呂孫、呂孫的朋友扶起壬○○後陸續往左側移動，此時辛○○仍倒於地上 00：40 18:53:29 丁○○向後退出現於畫面，辛○○仍倒於地上 00：43至 01：08 18:53:33至 18:53:58 辛○○爬起後蹲坐於地上，丁○○往左移動離開畫面，壬○○、呂孫將辛○○扶起 00：00 18:53:59 呂孫、丁○○站於畫面左側 00：45至 01：08 18:54:45至 18:55:09 壬○○、白色上衣男子（無法辨識何人）出現，雙方似仍在爭執，路過騎士停下觀看 00：00至 結束 18:55:11至 18:55:15 員警騎機車抵達現場 
    由此可知，本案係因被害人先持球棒向被告戊○○、丁○○
    尋釁，被告戊○○遂出手與被害人推擠與拉扯，導致被害人
    未能繼續持有球棒且摔倒在地，被害人站起後並上前與被告
    戊○○、丁○○發生拉扯，丁○○往前推被害人，被害人後退後即往被告丁○○揮拳，被害人與被告丁○○一起倒地，被告丁○○旋即以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被告戊○○則在旁以腳踹及持續揮拳倒地之被害人，被告丁○○起身後撿拾掉落在機車附近之安全帽，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不斷拉扯間、毆打間步行觀看，隨後被害人將被告戊○○大力推倒，被告戊○○倒地時朝被害人胸腹部位置踢一腳，被害人往後退數步倒地，被告丁○○仍持安全帽衝往被害人，惟被告丁○○手持之安全帽掉落，並經被害人之姊壬○○、被害人之外甥丙○○勸阻後，被告丁○○未再攻擊被害人，是被告丁○○除對於被害人陸續有「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事實接觸動作外，並有持安全帽在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拉扯之際來回巡視走動，此部分亦可視為把風及在場助勢之行為，且上開行為貫穿整段犯罪期間，足見被告丁○○「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持安全帽在旁巡視來回走動」等動作，均屬傷害被害人之行為。又從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戊○○與被害人彼此推擠、拉扯與互毆時，被告丁○○亦在旁與被害人推擠、壓制被害人，俾利被告戊○○得以順利實施出拳毆打、以腳踹被害人腹部等傷害行為，且於被告戊○○遭被害人推倒之際，被告丁○○尚會持安全帽欲準備攻擊被害人，隨後在被告周欲祥與被害人互毆期間，尚持安全帽在旁把風、助勢，可見被告丁○○與被告戊○○就共同傷害被害人乙節，具有行為之分擔。
  ㈡被告丁○○與戊○○有犯意之聯絡
  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並於實施犯罪之際，擔任在外把風，顯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即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73年臺上字第1886號判決、92年度臺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據被告丁○○供稱：因被害人飼養的小狗會向路人及伊等吠且有攻擊的行為發生，溝通過一次無效，被害人因此懷恨在心，當天在路上正巧遇到伊與被告戊○○，就手持球棒向伊與被告戊○○毆打，剛好被被告戊○○徒手接到，之後伊與被告戊○○徒手抓住被害人防止被害人再次攻擊，直到被害人停止動作後伊等才鬆手，並持續發生口角，隨後警方就來了，伊左膝蓋擦傷、小腿扭傷、頸部有被被害人徒手抓傷之痕跡等語（見偵卷第11頁），顯見被告丁○○知悉被害人持球棒欲攻擊其與被告戊○○，惟被告丁○○卻不是主動報警抑或勸說被告戊○○趕緊離開現場，避免衝突擴大，反而選擇以與被告戊○○聯手壓制被害人之方式，來避免被害人繼續攻擊，併參酌被告丁○○先對被害人實施「出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等動作，造成被害人之行動受阻後，被告戊○○旋即對被害人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踢等傷害行為，隨後被告戊○○與被害人持續互毆期間，被告丁○○仍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把風，營造出被害人勢單力薄、以寡敵眾之景象，也迫使被害人所要防禦之對象不止被告戊○○，尚包括被告丁○○在內，足見被告丁○○就被告戊○○傷害被害人之犯行已有認識，仍出手推擠及壓制被害人，已接連造成傷害被害人及在場助勢之效果，同時亦清楚明白在場權充人數，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被害人脫逃之把風作用，足認被告丁○○主觀上與被告戊○○間，有共同傷害被害人之默示合致（即犯意之聯絡），被告丁○○自應與被告戊○○共負傷害罪責。
四、被告丁○○、戊○○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無相當因果關係
    公訴意旨固以高醫110年3月1日高醫附法字第1100100637號函記載「被害人所受小腸穿孔之原因排除醫源性創傷之可能，而無法排除非醫源性創傷之事實」等語，據以認定被告丁○○與戊○○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因果關係，惟：
  ㈠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高醫函覆「病人手術前的電腦斷層檢查，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小腸無急性腸系膜缺血的狀況，手術後組織之病理報告：沒有腫瘤也沒有小腸憩室的組織，而醫源性創傷常發生於內視鏡或腹腔鏡檢查後，且極少導致腸穿孔，非醫源性創傷機制為無法排除之原因，是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導致是否有因果關係，實無法排除兩者之關聯性」等語（見相卷第305至306頁），可知高醫並非直接認定被害人之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機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認有送鑑定之必要，嗣經本院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之同意，委託中華民國醫療爭議諮詢及鑑定協會（下稱鑑定協會）進行爭點整理及鑑定，內容略以（見本院卷一第219至223、257至263、273至296頁）：
　⒈被害人三次就醫之經過
　　被害人案發時為48歲，有高血壓及酒癮病史，依卷宗資料顯示，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與被告戊○○、丁○○發生約3至4分鐘肢體衝突，⑴被害人於同日19時41分，前往旗津醫院診療，經急診李憲斌醫師評估，並安排腹部電腦斷層及抽血檢驗，20時11分電腦斷層報告未見氣腹或內出血情形，抽血報告無特殊異常，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該次就診之診斷證明書載明病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左腳挫擦傷等傷害（下稱第一次就醫）；於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因胸痛胸悶再次至旗津醫院診療，由楊禮嘉醫師診治，給予止痛藥物後，被害人要求前往派出所作筆錄，而於同日11時20分離院，該次之診斷書紀錄為頭部擦挫傷、顏面擦挫傷、腹部挫傷、左手與雙腳挫擦傷（下稱第二次就醫）；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復因胸痛胸悶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由楊禮嘉醫師診治，於抽血檢驗及安排相關檢查後，同日20時29分之電腦斷層報告顯示氣腹及腹水，於同日21時15分轉院至高醫治療，並安排緊急手術（下稱第三次就醫），依據手術紀錄單，高醫於10月29日00時20分進行緊急手術，發現小腸穿孔併腹內腹水及出血2,000亳升，術後診斷碼為非創傷性小腸破裂，病理切片顯示廣泛性發炎反應、血管充血、明顯出血，與腸道破裂吻合，經高醫住院治療後，被害人仍於109 年12月7日因腸穿孔併腹內出血、腹膜炎、敗血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而病危自動出院，並於同日11時45分死亡。　
　⒉爭點整理部分
　　本案前經高雄地檢署雄檢榮冬109相1185字第1100003971號函函詢高醫，回覆該病人無明顯腸阻塞及異物、手術中無急性腸系膜缺血、術後病理報告亦無腫瘤及小腸憩室的組織、亦非「醫源性創傷」，針對是否為「非醫源性創傷」，該函回覆為「無法排除之可能原因」，亦無法完全排除小腸穿孔及「非醫源性創傷」有因果關條及關聯性，惟醫學是機率的科學，有其不確定性存在，考量人體的複雜度及醫學的極限，目前醫學研究大多僅能證明兩件事情有相關性(抽煙的人有較多罹患肺癌)，但鮮少能確認其因果關係(罹患肺癌的結果是抽煙所導致)，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就該回覆意見放大回推，而「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是本案爭點即係被害人之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所致，抑或係自身疾病所致？又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19時20分許受傷，109年10月28日20時29分電腦斷層己與受傷時間間隔25小時，109年10月29日00時20分手術時間己間隔超過28小時，周邊組織己然因腸穿孔合併發炎、出血反應，及腸道浸泡於大量腹水/出血中等因素，而呈現嚴重受損狀態，難以判斷是否為外傷或外力所致，且死亡時間超過30天，更無法由相驗得知是否為外力所導致，手術醫師及法醫相驗皆難以認定其因果關係。因此，既無法由手術情況及相驗確認死因之狀況下，鑑定協會建議應函詢第一次就醫即旗津醫院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診治之李憲斌醫師、以及第二次就醫即109年10月28日7時38分診治之楊禮嘉醫師相關診斷經過，以鑑別當時腹部損傷情形，並重新審視電腦斷層，以釐清其責任歸屬，並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函詢上開兩位醫師，俟其等函覆後檢送本案相關券證委由鑑定協會予以鑑定。
　⒊鑑定結果
　⑴依據相關文獻，引起小腸穿孔可能原因眾多。可分為「外傷性」及「非外傷性」，「外傷性」包括腹部鈍傷、車禍、異物吞食、醫源性創傷(內視鏡、手術等)，「非外傷性」包括免疫或發炎性腸疾病、感染性疾患(病毒、細菌、寄生蟲、原蟲等)、藥物、憩室或先天性疾病、腫瘤性疾患等。高醫函詢意見僅回覆「無法排除」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但無法逕予「認定」被害人小腸穿孔與「非醫源性創傷」具有因果關係及關聯性，亦無法排除「非外傷性」之可能。
　⑵依醫學證據而言，被害人之小腸穿孔如為外傷所導致，大抵由醫師診視之理學檢查或初始之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電腦斷層可見端倪，例如腹部有明顯挫傷、瘀青等外傷，或於電腦斷層有腸系膜血腫等情形，可由此間接證據推論其受傷力度，進而判斷是否在一般情形下，有此類似傷害時，通常會引起後續腸穿孔之可能。被害人與被告戊○○、丁○○發生衝突後之109年10月27日19時41分，立即至旗津醫院接受診治（即第一次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復意見，診治醫師李醫師認為依該腹部鈍傷病人之理學理查，不能排除腸穿孔之可能性，因此安排腹部電腦斷層檢查，但於109年10月27日20時11分之電腦斷層報告未顯示明顯內出血或因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亦未明顯見到小腸挫傷或腸系膜血腫等證據，小腸挫傷之證據雖無法從未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明確判斷，但李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理學檢查、抽血報告及電腦斷層報告等種種客觀證據，判斷毋須再執行加顯影劑的電腦斷層、亦毋須留院觀察，而醫囑於同日23時22分返家，由該臨床醫療判斷，可推論當時之客觀證據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嗣被害人於10月28日7時38分第二次至旗津醫院就診，依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函，診治楊醫師理學檢查僅有肚臍周圍疼痛，但無反彈性疼痛(腹膜發炎徵兆)、亦無肚皮表面瘀青，故當下並未把腸穿孔列為首要考量，並於函詢中表示腹部鈍傷導致小腸穿孔並不常見，要造成腸穿孔通常是車禍等較大的撞擊力道，因此楊醫師依據當時被害人的臨床表現，醫囑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1時20分離院，而不須留院觀察，亦可推論被害人當時之腹部挫傷客觀上並未有後續腸道破裂的高度可能性；被害人於109年10月28日13時22分第三次至旗津醫院急診時，因被害人臨床上腹痛持續惡化、出現腹部肌肉僵硬現象(腹膜發炎徵兆)、超音波顯示腹腔內有不明積液等病情變化下，才再次安排電腦斷層，並懷疑腸穿孔而轉院。
　⑶根據腹部鈍傷，橫跨15年、39家醫院的文獻研究，127,919 位病人中僅有77位病人（0.06%）出現小腸破裂，扣除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5位病人後，在此72位病人中（鑑定報告原記載77位病人，經本院比對鑑定報告所檢附文獻，該文獻係應扣除其中5位未作電腦斷層即開刀並發現小腸破裂之病人後，以72位病人作為統計基礎，爰由本院逕予更正），只有3位病人的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的（4.2%），腹部受鈍傷引起小腸破裂、且初始電腦斷層正常的機率為2.52/100,000（鑑定報告誤載為2.52/10,000，應予更正）；輔以初期診治醫師臨床上之醫療判斷，顯然依受傷當時之客觀條件，並無演變成小腸穿孔破裂之高度可能性及證據，而被害人之小腸穿孔係外傷、外力或自身疾病所致，無法從事後客觀審查上百分百確認，是此個案無法完全排除創傷之可能性，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為自身疾病所引起，依臨床實務經驗法則，綜合評估病患當時受傷機轉、受傷嚴重程度、臨床表現、以及電腦斷層影像證據等客觀條件審查，被害人後續發生小腸穿孔為非常罕見之情形，且仍有許多非外傷原因無法排除，因此被害人之腹部挫傷和小腸穿孔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
　㈡本院審酌上開鑑定過程，迭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先行委託鑑定協會作爭點鑑定，確認爭點及應調查之事項後，再將本案相關卷證及函詢資料，併送鑑定協會鑑定，考量鑑定協會鑑定成員包含醫法專家1名（醫學中心副教授級主治醫師、亦為法學碩士）、非醫事委員2名（律師、國立大學法律係教授）、醫事委員2名（醫學中心外傷科主任、區域教學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且檢附相關醫學文獻以佐其鑑定內容；又鑑定內容關於事實之描述部分經核與本案相關卷證所顯示資料相符，上開鑑定報告應屬可採，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無相當因果關係之依據。準此，被告戊○○固有出拳毆打及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被害人並用上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惟被害人並非均處於弱勢遭毆打之地位，仍積極與被告戊○○、丁○○互毆，也造成被告戊○○受有左手肘擦傷、丁○○受有左側膝部擦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此有旗津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49頁），再衡以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案發日所受傷害非屬嚴重之擦挫傷，可見被告戊○○、丁○○出手之力道未達足以壓制被害人之程度，併斟酌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並未出現任何表彰小腸穿孔之徵兆，並陸續經兩位診治醫師判斷未發生小腸穿孔之情（包含第一次就醫使用電腦斷層），是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是否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實有疑問。況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雖造成被害人受有腹部鈍傷，然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僅有0.06％，而該0.06％小腸破裂之人，其中僅有4.2％之人初始電腦斷層是正常，換言之，腹部鈍傷引起小腸破裂，而電腦斷層初始判斷正常之機率為0.00252％（即每10萬人有2.52人發生），足見腹部鈍傷造成小腸破裂之機率微乎其微，且公訴人就本案亦未提供可供判斷腹部鈍傷通常會造成小腸破裂、穿孔之相關臨床統計數據，抑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當日即發生小腸穿孔之證據，委難斷定被害人之死亡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公訴意旨認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被告戊○○、丁○○均係犯傷害致死罪，容有誤會。
　㈢公訴意旨雖稱被告戊○○、丁○○連續踹踢被害人，通常會導致臟器因而破裂或內出血之結果，係可以預見及理解，自不能僅因被害人第一次就醫，經電腦斷層掃瞄未發現小腸破裂或出血等徵兆，即認定被告戊○○、丁○○之踹踢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破裂無因果關係，蓋鑑定單位可能會擔心若認定旗津醫院於被告第一次就醫時，使用電腦斷層掃瞄卻未發現腸內出血之情況，後續可能會面臨醫療過失之訴訟，因此鑑定單位才會記載無法做因果認定等詞，尤其本件被害人沒有腸胃病史，第一、二次就醫都是因為腹部不適，而腹部不適又與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相連，因此兩者間必定有因果關係，僅被害人小腸破裂係身體內部的機轉與變化，無法從肉眼判斷，但不能將此不利益歸責於被害人，且被告戊○○、丁○○對踹踢被害人會造成內部臟器破裂之結果是可以預見，故被告戊○○、丁○○應負傷害致死之責等語。惟：
　⒈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倘係造成被害人小腸穿孔之直接原因，則被害人於109年10月27日第一次就醫或10月28日第二次就醫，身體內部即會產生小腸穿孔之徵兆，此從第一次就醫實施電腦斷層未發現明顯內出血或腸穿孔導致腹內自由氣體的堆積，第二次就醫透過理學檢查未有反彈性疼痛均可知悉，此有旗津醫院111年8月30日高醫津管字第1110701637號函存卷可詳（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63頁），可知因果關係之呈現仍能透過醫學檢查或醫生觀察被害人身體之變化或身體所出現之徵兆來作判斷，公訴意旨所稱本案因果關係之判斷依據為身體內部之機轉與變化，然身體內部之變化顯然無法用肉眼直接判讀，而此不利益不應歸屬於被害人，故應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等語，並不可採。
　⒉公訴意旨尚謂鑑定單位為避免指出被害人於第一次就醫時，係因醫生未詳細檢查，導致未察覺被害人業已小腸穿孔，將會造成第一次診治之醫生面臨醫療疏失之訴訟，以致在鑑定結論記載「至該案件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需依條件論和相當性先後判斷是否實現特定構成要件之因果關係要素，此部分屬法院適用刑法的問題，無法由鑑定單位協助，留待鈞院判斷」，正好說明鑑定單位顧慮上情，所以不鑑定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法院應當自行認定有無因果關係等語，然鑑定單位既已記載「被害人之腹部挫傷與小腸破裂間，無法確定有事實因果關係」等語，足見事實上既無法認定被害人腹部挫傷與小腸穿孔間有因果關係，法律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又係根據事實而來，則從法律上更無法認定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不言可喻，公訴意旨上開所稱，難認可採。
五、被告丁○○、戊○○之辯解及相關證人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丁○○辯稱部分
　⒈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固稱無任何出手傷害被害人之行為，雖然有與被害人拉扯或壓制被害人，皆因被害人先拿球棒攻擊被告戊○○、丁○○，期間仍不斷與被告戊○○有扭打之情，被害人不法侵害之狀態一直持續，以致被告丁○○才會拉扯或壓制被害人，況被告丁○○倘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理應會持安全帽攻擊被害人才是，是被告丁○○拉扯或壓制被害人之行為應屬正當防衛，並無傷害被害人之故意等語，然被告丁○○除了推擠被害人、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行為外，尚有持安全帽在旁助勢或把風等行為，業經本院勘驗如上，是被告丁○○前述行為，均屬與被告戊○○共同分擔之傷害行為無誤。
　⒉又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56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雙方肢體衝突之初，雖係被害人先持球棒欲攻擊被告丁○○，然遭被告丁○○以安全帽擋下後，被害人復與經被告戊○○互相推擠拉扯後均倒地，此時被害人再度站起時已無持有球棒，並上前與被告戊○○、丁○○拉扯，詎料被告丁○○竟先選擇推被害人，接著以上身壓制倒地之被害人，再於被害人與被告戊○○互毆時持安全帽在旁來回走動巡視，足見被告戊○○、丁○○與被害人間，均對彼此實施不法侵害行為，難認係單方（及被害人）不法侵害行為，參照上開說明，被告丁○○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丁○○所實施上開行為，僅屬正當防衛，不具傷害故意等語，尚屬無據。
　⒊況被害人原先以球棒攻擊被告丁○○，經被告丁○○以安全帽阻擋後，該不法侵害之行為即已過去，倘被告丁○○為避免遭受進一步攻擊，依當時案發地點係在戶外路邊之客觀情境，被告丁○○應僅須偕同被告戊○○採取閃避他處之被動防禦方式即足防衛，實無必要再為後續之推擠與壓制，或重新撿拾掉落地上之安全帽，在被害人與戊○○互毆時在旁迴護被告戊○○，並進行把風、助勢等行為，故被告丁○○上開之舉，應非出於防衛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基於傷害被害人之犯意，且此舉客觀上亦非對被害人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適用之餘地甚明，故被告丁○○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顯屬無據，礙難採認。
　㈡被告戊○○辯稱部分
　　被告戊○○及其辯護人雖稱本案係被害人先行持球棒攻擊被告丁○○，被告戊○○才被迫採取防衛行為，雖構成傷害罪，但屬於防衛過當，請依法減刑等語，然本案起因固係被害人尋釁而起，惟被害人以球棒攻擊被告丁○○未果，且經被告戊○○與被害人互相推擠拉扯，導致雙方均倒地、被害人未能繼續持有球棒後，被告戊○○仍利用被告丁○○以上半身壓制被害人之際，持續以腳踹及徒手毆打倒地之被害人，前已述及，實難認被告戊○○係出於正當防衛之犯意而為必要之防衛行為，遑論被告戊○○有何防衛過當之情，被告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陳，亦屬無稽，礙難憑採。
　㈢證人壬○○、丙○○證述部分
　　公訴人固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之姊壬○○、證人即被害人外甥丙○○到庭作證，然考量證人壬○○、丙○○均與被害人為親屬關係，且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從頭到尾都有看到，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看到被害人先拿棍子要毆打對方，而是被告父子騎機車過來，被害人站在他們的機車前面，被害人問對方說「你那天去我們家嗆什麼？」，對方就說「不然你現在是要怎麼樣？」，之後被告父子從機車上下來，被告丁○○就掐住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倒在地上，被告丁○○就在那邊喊說「呼伊死、呼伊死（台語）」，被告戊○○就一直踢、一直踢，被害人再也沒有機會爬起來了，而且被害人在本案發生前至少半年內身體狀況都很好，也沒有住院過，另外被告丁○○除了將被害人壓在地上外，還用安全帽毆打被害人，過程中被害人都遭被告丁○○壓住，完全爬不來，當時被告戊○○、丁○○兩人剛好從餐廳出來有喝酒，反而是被害人沒有喝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6頁）；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丁○○就壓制著被害人，用雙手把被害人的頸部扣著，被害人呈現半躺的狀態，被告丁○○在被害人後面扣著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沒辦法動，也沒有力氣掙扎，然後被告戊○○有一直講要致被害人於死的話，之後就一直踹被害人，伊記得安全帽好像也變成凶器，被拿去毆擊被害人的頭部，而被告丁○○將被害人壓制後，被害人就一直在同一位置，沒有中途站起來走到別的地方，被害人只能承受對方傷害，沒有反抗動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至39頁），皆核與本院勘驗之結果（如被害人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壓制，尚有站起來與被告戊○○互毆、被告丁○○並未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被害人就醫資料查詢（顯示被害人於109年7月18日在高雄長庚醫院住院，見偵卷第167至172頁）、被害人案發時酒測值高達1.131%（即226.2mg/dl，見相卷第99頁）等節均不符，甚至證人壬○○、丙○○就說出欲致被害人於死之人究竟係被告戊○○或被告丁○○乙節，所為之證述亦彼此相左，故難以證人壬○○、丙○○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瑕疵證述，作為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罪之積極證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戊○○、丁○○均係涉犯傷害致死罪，惟公訴人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戊○○、丁○○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小腸穿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論以被告戊○○、丁○○涉犯傷害致死之罪責，然依卷內證據及被告戊○○之自白，應可認定被告戊○○、丁○○涉犯傷害罪責已明。至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固為上開辯稱，均屬避重就輕之詞，要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丁○○共同傷害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核被告戊○○、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⒉被告戊○○、丁○○雖各有毆打、踹踢與推擠、壓制被害人，及在旁助勢、把風等行為，造成被害人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嗣被害人尚發生小腸穿孔而死亡，然被告戊○○、丁○○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已述及，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丁○○均涉犯傷害致死罪，容有未恰，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諭知被告尚可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見本院卷二第8、162頁），經檢察官、被告戊○○、丁○○及其等辯護人進行辯論，已充分保障訴訟上攻擊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⒊被告戊○○、丁○○就上開傷害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戊○○、丁○○均為智慮成熟的成年人，本應尋求理性合法之手段解決糾紛，本案雖係被害人因不滿被告戊○○抱怨騎車經過被害人家時，遭被害人飼養之小狗吠叫乙事，遂持球棒前往尋釁，並非被告戊○○、丁○○一開始即預謀攻擊被害人，惟被告戊○○、丁○○於見到被害人手持球棒攻擊未果後，即能以離開現場之方式，避免被害人後續之攻擊，被告戊○○、丁○○卻未離開，反而採取與被害人正面對決即「互毆」之方式因應，造成被害人受有受有顏面挫傷、腹部挫傷及左手及左腳挫擦傷等傷害，被告戊○○、丁○○上開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被告戊○○、丁○○皆未有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前科，此有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堪認被告戊○○、丁○○犯後態度、素行尚可；併考量被告戊○○自陳目前擔任環保局臨時工、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至3萬元、現與被告丁○○、媳婦及孫子同住、身體狀況不佳、患有重度憂鬱症伴焦慮、糖尿病伴慢性腎功能異常、高血壓併高脂血症，有被告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丁○○自陳目前從事安裝冷氣相關之工作、月收入約2萬初、現與被告戊○○、媳婦及未成年小孩同住、身體健康無重大疾病，且被告戊○○、丁○○經濟狀況均不佳，皆以中低收入戶之資格申請法律扶助，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可憑（見偵卷第47頁），迄今仍無法與被害人其他親屬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併斟酌被告戊○○、丁○○於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之分擔（被告戊○○徒手毆打與以腳踹被害人腹部、被告丁○○則徒手推擠、利用上半身壓制與持安全帽在場助勢、把風等）、被害人所受上開傷勢，暨被害人家屬己○○到庭陳稱：被害人已經過世，被害人之配偶庚○○本身身體不好，在化療期間碰到被害人離去之情事，憂傷到不願積極接受治療，最後也離開，伊也知道被害人自己的行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也很氣被害人在他太太已經生病之情況下還如此衝動，希望法院可以公平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戊○○、丁○○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淑慧、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聖源
　　　　　　　　　                  法  官  侯弘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冠宏
附錄本案法條：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